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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及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

約，本調查報告僅供改善飛航安全之用。 

 

中華民國飛航事故調查法第五條： 

 

飛安會對飛航事故之調查，旨在避免類似飛航事故之再發生，

不以處分或追究責任為目的。 

 

 

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約第 3 章第 3.1 節規定： 

 

The sole objective of the investigation of an accident or incident 

shall be the prevention of accidents and incidents. It is not the 

purpose of this activity to apportion blame or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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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報告 

I 

摘要報告 

民國 102 年 9 月 8 日中華航空公司（以下簡稱華航）一架 B747-400F 型貨機，

班機號碼 CI 5621，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B-18716，執行由桃園國際機場至阿布達

比國際機場之貨物載運任務。機上載有正駕駛員 1 員及副駕駛員 2 員，共計 3 員

。 

該班機起飛時正駕駛員坐於左座擔任操控駕駛員，副駕駛員甲坐於右座擔任

監控駕駛員，副駕駛員乙坐於駕駛艙觀察席擔任監控駕駛員。該機於臺北時間約

0325 時使用 05R 跑道起飛，採用儀器離場程序飛航。航機起飛時客艙壓力（以下

簡稱艙壓）為 14.63 磅/平方英吋（pounds per square inch,以下簡稱 psi），客艙壓力

高度（以下簡稱艙壓高度）約 100 呎，該機於 0346:54 時到達 30,000 呎高度並改

平飛，此時艙壓為 11.28 psi，艙壓高度約 7,000 呎，於 0351:56 時，該機出現艙壓

高度過高警告，此時艙壓為 10.09 psi，艙壓高度約 10,000 呎。 

飛航組員表示該機到達 30,000 呎巡航時，駕駛艙內並無異狀，數分鐘後，上

發動機指示及組員警示系統顯示單元才出現艙壓異常警告，飛航組員檢查下發動

機指示及組員警示系統顯示單元之環境與空調系統頁面，外流閥位於關閉位置，

同時亦檢查駕駛艙頂面板上外流閥指示，也是在關閉位置。之後檢查艙壓高度在

10,400 呎且繼續上升，上升速率約在 400 呎/分至 500 呎/分之間，正駕駛員因此

宣告緊急狀況，戴上氧氣面罩，執行緊急下降程序，並對客艙廣播及通知航管。 

航機於下降通過高度約 19,400 呎時，該機艙壓高度過高之警告消失，下降至

接近 10,000 呎時，飛航組員檢查艙壓高度已下降至約 5,000 呎，正駕駛員取消緊

急狀況宣告；正駕駛員判斷已無法繼續飛往目的地，經組員討論並與華航聯管中

心聯絡後，決定返降桃園國際機場，該班機於 0551 時降落桃園國際機場 05R 跑

道，人機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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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小組於事故後至華航棚廠執行該機機艙加壓測試，結果發現供應至前貨

艙之 3 號空調機空調管自止回閥與機身加壓艙耦合處脫落。 

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為負責調查民用航空器、公務航空器及超輕型載具飛航

事故之獨立機關，依據飛航事故調查法並參考國際民航公約第 13 號附約相關內

容，於事故發生後依法展開調查工作。受邀參與本次調查之機關（構）包括：交

通部民用航空局、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及飛機製造

廠波音公司。 

本事故「調查報告草案」依程序於民國 103 年 5 月 27 日經本會第 23 次委員

會議初審修正後函送相關機關（構）提供意見，並再經相關意見彙整後，於民國

103 年 8 月 26 日經本會第 25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本事故調查經綜合事實資料及分析結果，獲得之調查發現共計 10 項，改善建

議計 2 項，已完成之改善措施 7 項，分述如後： 

調查發現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內空調管進氣口被拆下修理後，凸緣部位圓管材料向外凸起，使凸緣原先之凸

起呈現平坦形狀，導致修妥裝機後，管夾無法扣住內空調管進氣口凸緣。（1.6.4.1, 

1.16.3, 2.2.1, 2.2.4） 

2. 飛機維修手冊管夾上磅震擊程序無輕敲管壁之施作說明，致使管夾外扣環緊度

可能未達應有之穩定扭矩值，使管夾無法扣緊內空調管進氣口凸緣，在航機飛

航運作及空調機開啟使用狀況下，管夾緊度不足以承擔流體壓力作用於空調管

路之順時針扭矩及機身震動的交互影響，導致空調機管路自止回閥與機身加壓

艙接合處脫落，前貨艙內部空調氣體自機身開口處持續洩漏，導致發生艙壓高

度過高警告。（1.16.5, 1.18.5, 2.2.2, 2.2.3, 2.2.4, 附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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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維修人員未遵循「附件修理及翻修作業程序」執行零件接收檢查，亦未確認華

航是否具備內空調管進氣口修理能量，可能增加飛機附件修護不符修護品質之

風險。（1.18.1.6, 1.18.1.7, 1.18.1.8, 1.18.3, 2.3.1） 

2. 維修工場缺乏飛機內空調管進氣口修理能量，維修人員亦未遵循「技術支援作

業程序」協調總工程師部洽原製造廠，因而無法適時獲得技術性支援。（1.18.1.7, 

1.18.3, 2.3.2） 

3. 維修人員未遵循「拆換機件處理作業程序」對自飛機拆下之零件填掛掛籤，增

加零件被誤用之風險。（1.18.4, 2.3.3） 

4. 飛機維修手冊刪除管夾上磅建議程序將有可能增大空調管路脫落之風險。

（1.18.5, 2.2.4） 

其它發現 

1. 該機於事故發生前一個月內之每日檢查、飛行前檢查及過境檢查均無異常登

錄，該機受影響之適航指令、維修困難報告、延遲改正缺點紀錄均依規定時限

執行管制。（1.6.4.1, 2.1） 

2. 內空調管進氣口材質符合原廠材料規範。（1.16.3, 1.16.4, 附錄七） 

3. 該機於民國 102 年 8 月 13 日發生與本次事故類似之空調管路脫落事件，但當時

並未發生艙壓異常狀況，可能係因塌陷變形的內空調管管壁堵塞住了管口，限

制艙壓空氣的漏洩，故未發生艙壓異常狀況。（1.6.4.1, 1.11.2, 2.4.1） 

4. 飛航組員訪談時表示艙壓警告音響出現前，上發動機指示及組員警示系統顯示

單元均未顯示出任何異常訊息，飛航組員之敘述與波音設計及事故後測試結果

不符，但無其他客觀證據可以支持駕駛員所表示，發現艙壓異常前無上發動機

指示及組員警示系統顯示單元相關訊息之說法。（1.6.6, 1.11.2, 1.16.2, 1.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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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改善建議 

致波音飛機公司 

1. 重新檢討 3 號空調機管路之設計，以防止管路自止回閥與內空調管進氣口接合

處脫落。（ASC-ASR-14-10-001） 

2. 747-400 型飛機維修手冊應明訂管夾上磅程序，包括輕敲管壁之施作說明、榔

頭之材質、尺寸、重量及施力範圍，以利維修人員確實做好上磅工作。

（ASC-ASR-14-10-002） 

已完成或進行中之改善建議 

中華航空公司 

1. 針對 B -18716 機發布工作單共五份，更換該機艙壓控制器，以及對管路脫開區

域執行重複性檢查，均已完成。 

2. 針對 744 貨機機隊發布工程指令共兩份，執行全機隊一次性檢查，已完成。 

3. 維修人員案例宣導共實施 77 人次，工作交接及工作回報有關之飛安宣導共實施

76 人次，進行飛機維修手冊第 21 章有關空調管路拆除及安裝之在職訓練，先

學科後實作，實作訓練包括管夾固定螺帽上磅、使用木榔頭敲擊技巧及應注意

事項。 

4. 將 744 貨機機隊 3 號空調管區域，及前後貨艙之空調管止回閥檢查列入 C check

檢查項目。 

5. 完成場站修護部專業維護組所屬工作人員教育宣導，要求執行維修工作應確實

填寫維修紀錄，以及加強管路回裝前、後督導人員雙重檢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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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成場站修護部結構維護組對所屬工作人員教育宣導，要求確遵「技術支援作

業程序」執行維修支援工作。 

7. 完成場站修護部基層主管教育宣導，要求督導所屬確遵「附件修理及翻修作業

程序」、「技術支援作業程序」以及「執行修護工作拆換機件處理作業程序」執

行維修工作；要求基層修護部門主管應具備高度狀況警覺及風險意識，與遵行

相關作業品質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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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縮語對照表 

縮寫 全名 中文 

ACARS 
Aircraft Communications Addressing and 
Reporting System 

機載通信定址與回報系統 

AMM Aircraft Maintenance Manual 飛機維修手冊 
AMP Aircraft Maintenance Program 航空器維護計畫 
AOM Airplane Operations Manual 航機操作手冊 
ATC Air Traffic Control 飛航管制 
CMC Central Maintenance Computer 中央維修電腦 
CMM Component Maintenance Manual 組件維修手冊 
DSP Display Select Panel 顯示選擇面板 
DU Display Unit 顯示單元 
ECS Environmental Control System 環境與空調系統 
EFIS Electronic Flight Instrument System 電子飛航儀表系統 

EICAS 
Engine Indicating and Crew Alerting 
System 

發動機指示及組員警示系統 

EIU EFIS/EICAS Interface Unit EFIS/EICAS 界面單元 
EO Engineering Order 工程指令 
FOM Flight Operations Manual 航務手冊 
GMM General Maintenance Manual 航空器維護能力手冊 
IDS Integrated Display System 整合顯示系統 
IPC Illustrated Parts Catalog 圖解料件目錄 
IDU Integrated Display Unit 整合顯示單元 
MOC Maintenance Operation Center 修管中心 
NTSB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 
PF Pilot Flying 操控駕駛員 
PMA Parts Manufacture Approval 製造廠核可 
QAR Quick Access Recorder 快速擷取紀錄器 
QRH Quick Reference Handbook 快速參考手冊 
SSCVR Solid-State Cockpit Voice Recorder 固態式座艙語音紀錄器 
SSFDR Solid-State Flight Data Recorder 固態式飛航資料紀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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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事實資料 

1.1 飛航經過 

民國 102 年 9 月 8 日中華航空公司（以下簡稱華航）一架 B747-400F 型貨機，

班機號碼 CI 5621，國籍標誌及登記號碼 B-18716，執行由桃園國際機場（以下簡

稱桃園機場）至阿布達比國際機場之貨物載運任務。機上載有正駕駛員 1 員及副

駕駛員 2 員，共計 3 員。 

該機於臺北時間上午約 0325 時1起飛，正駕駛員坐於左座擔任操控駕駛員

（Pilot Flying, 以下簡稱 PF），副駕駛員甲坐於右座擔任監控駕駛員，副駕駛員乙

坐於駕駛艙觀察席擔任監控駕駛員。該機自桃園機場 05R 跑道採用儀器離場程序

起飛。依據固態式飛航資料紀錄器（Solid-State Flight Data Recorder, 以下簡稱

SSFDR）資料，航機起飛時客艙壓力（以下簡稱艙壓）約為 14.63 磅/平方英吋

（pounds per square inch, 以下簡稱 psi），客艙壓力高度（以下簡稱艙壓高度2）約

100 呎；0332:07 時航機爬升至高度約 10,000 呎，正駕駛員將自動駕駛接上，當

時艙壓為 14.06 psi（艙壓高度約 1,100 呎），航機爬升通過高度約 20,000 呎時，艙

壓約為 12.81 psi（艙壓高度約 3,400 呎）。該機於 0346:54 時到達 30,000 呎高度並

改平飛，此時艙壓為 11.28 psi（艙壓高度約 7,000 呎）；0349:09 時，艙壓為 10.91 

psi（艙壓高度約 8,000 呎），0351:56 時，該機出現艙壓高度過高警告，此時艙壓

為 10.09 psi（艙壓高度約 10,000 呎）。 

飛航組員表示該機到達 30,000 呎巡航時，駕駛艙內並無異狀，數分鐘後，上

發動機指示及組員警示系統顯示單元（Upper Engine Indicating and Crew Alerting 

System Display Unit, 以下簡稱 Upper EICAS DU）才出現艙壓異常警告，經確定

是艙壓高度過高警告後，檢查下發動機指示及組員警示系統顯示單元（Lower 

                                              

1 除非特別註記，本報告所列之時間皆為臺北時間（UTC+8 小時），採 24 小時制。 
2 客艙壓力與客艙壓力高度換算參考 1.18.7 之國際標準大氣壓力表。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2 

Engine Indicating and Crew Alerting System Display Unit, 以下簡稱 Lower EICAS 

DU）之環境與空調系統（Environmental Control System, 以下簡稱 ECS）頁面

（page），外流閥位於關閉（close）位置，同時亦檢查駕駛艙頂面板（overhead panel）

上外流閥指示，也是在關閉位置。之後檢查艙壓高度在 10,400 呎且繼續上升，艙

壓高度上升速率約在 400 呎/分至 500 呎/分之間，正駕駛員認定此係一緊急狀況，

因此戴上氧氣面罩，執行緊急下降程序，並通知航管。SSFDR 資料顯示，航機於

下降通過高度約 19,400 呎時，該機艙壓高度過高之警告消失，艙壓已回升至約

10.28 psi（艙壓高度約 9,500 呎）。下降至接近 10,000 呎時，飛航組員檢查艙壓高

度已下降至約 5,000 呎，正駕駛員決定取消緊急狀況宣告，但因正駕駛員判斷已

無法繼續飛往目的地，經組員討論並與華航聯管中心聯絡後，決定返降桃園機場

。因考慮航機落地重量，飛航組員於桃園機場外海之待命區保持高度 10,000 呎執

行燃油洩放。0519 時，該機完成燃油洩放後下降加入桃園機場進場航線，並由航

管導引 05R 跑道進場。0532 時該機到達距桃園機場約 3 浬時，塔臺因前機報告遭

到鳥擊，因而塔臺要求 B-18716 機重飛。之後由航管導引，於 0551 時降落桃園機

場 05R 跑道，人機均安。該機全程之飛航軌跡如圖 1.1-1。 

調查小組於事故後至華航棚廠執行該機機艙加壓測試，結果發現供應至前貨

艙之 3 號空調機空調管自止回閥與機身加壓艙耦合處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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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事故機飛航軌跡圖 

1.2 人員傷害 

無人員傷亡。 

1.3 航空器損害 

航空器無損害。 

1.4 其他損害情況 

無其他損害。 

1.5 人員資料 

1.5.1 駕駛員經歷 

飛航組員基本資料如表 1.5-1。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4 

表 1.5-1 飛航組員基本資料表 

項目 正駕駛員 副駕駛員甲 副駕駛員乙 
性別 男 男 男 

事故時年齡 43 47 32 

進入公司日期 民國 84 年 7 月 民國 94 年 8 月 民國 96 年 4 月 

航空人員類別 飛機民航運輸駕駛員 飛機民航運輸駕駛員 飛機民航運輸駕駛員 

檢定項目 
發證日期 
到期日期 

B747-400 

民國 99 年 8 月 17 日 

民國 104 年 8 月 16 日 

B747-400 F/O 

民國 102 年 9 月 4 日 

民國 107 年 9 月 3 日 

B747-400 F/O 

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 

民國 106 年 4 月 11 日 

體檢種類 
終止日期 

甲類駕駛員 

民國 102 年 11 月 30 日 

甲類駕駛員 

民國 102 年 9 月 30 日 

甲類駕駛員 

民國 102 年 10 月 31 日

總飛航時間 13,233 小時 17 分 8,367 小時 10 分 4,865 小時 36 分 

事故機型飛航 

時間 
12,674 小時 11 分 6,368 小時 28 分 4,612 小時 18 分 

最近12個月飛航

時間 
629 小時 42 分 774 小時 10 分 833 小時 53 分 

最近90日內飛航

時間 
140 小時 48 分 188 小時 47 分 201 小時 36 分 

最近30日內飛航

時間 
45 小時 15 分 61 小時 57 分 84 小時 48 分 

最近 7 日內飛航

時間 
2 小時 30 分 15 小時 36 分 8 小時 55 分 

24 小時內已飛 

時間 
2 小時 30 分 2 小時 30 分 2 小時 30 分 

事故前休息時間 32 小時 49 小時 26 小時 

1.5.1.1 正駕駛員 

中華民國籍，民國 84 年 7 月進入華航，為華航自行培訓之機師。持有中華民

國飛機民航運輸業駕駛員檢定證，檢定項目欄內之註記為：「B747-400，陸上，多

發動機 Multi-Engine, Land 具有於航空器上無線電通信技能及權限 Privileges for 

operation of radiotelephone on board an aircraft」，特定說明事項欄內註記為：「無

線電溝通英語專業能力等級六(Y/M/D) English Proficient : ICAO Level-6 Expiry 

Perpetual 永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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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員曾擔任 B747-400 型機副駕駛員，民國 92 年 10 月完成升等訓練後擔任

B747-400 型機正駕駛員，目前為 B747-400 型機之檢定機師。總飛航時間 13,233

小時 17 分。最近一次之模擬機考驗及實機考驗日期分別為民國 102 年 8 月 8 日及

民國 101 年 11 月 19 日，考驗結果均為滿意（check result:satisfactory）。 

該員體格檢查種類為甲類駕駛員，上次體檢日期為民國 102 年 5 月 14 日，體

檢及格證限制欄內註記為：「Holder shall wear correcting glasses or contact lenses.

視力需戴眼鏡矯正」。正駕駛員於事故後曾於桃園機場航務處，由航務人員執行酒

精測試，測試結果：酒精值為零。 

1.5.1.2 副駕駛員甲 

中華民國籍，為自行學飛之飛行員，民國 94 年 8 月進入華航。持有中華民國

飛機民航運輸業駕駛員檢定證，檢定項目欄內之註記為：「飛機，陸上，多發動機 

Aeroplane, Land, Multi-Engine，儀器飛航 Instrument Aeroplane，B-747-400，具有

於航空器上無線電通信技能及權限 Privileges for operation of radiotelephone on 

board an aircraft」，限制欄內之註記為:「B-747-400 F/O」，特定說明事項欄內註記

為：「無線電溝通英語專業能力(Y/M/D) English Proficient : ICAO L5 Expiry Date 

2013/11/19」。 

該員民國 95 年 7 月完訓後擔任 B747-400 型機副駕駛員，民國 100 年 11 月完

訓後擔任 B747-400 型機巡航駕駛員。B747-400 型機飛航時間 6,368 小時 28 分，

總飛航時間 8,367 小時 10 分。最近一次之模擬機考驗及實機考驗日期分別為民國

102 年 7 月 20 日及民國 101 年 10 月 7 日，考驗結果均為滿意（check 

result :satisfactory）。 

該員體格檢查種類為甲類駕駛員，上次體檢日期為民國 102 年 3 月 15 日，體

檢及格證限制欄內註記為：「眼角膜手術，視力需戴眼鏡矯正 Holder shall wear 

correcting glasses or contact lenses.」。該員於事故後曾於桃園機場航務處，由機場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6 

航務人員執行酒精測試，測試結果：酒精值為零。 

1.5.1.3 副駕駛員乙 

中華民國籍，民國 96 年 4 月進入華航，為華航自行培訓之機師。持有之中華

民國飛機民航運輸業駕駛員檢定證，檢定項目欄內之註記為：「B747-400 F/O，陸

上，多發動機  Multi-Engine, Land 具有於航空器上無線電通信技能及權限

Privileges for operation of radiotelephone on board an aircraft」，特定說明事項欄內

註記為：「無線電溝通英語專業能力等級五(Y/M/D) English Proficient : ICAO 

Level-5 Expiry Date 2016/07/22」。 

該員民國 97 年 6 月完訓後擔任 B747-400 型機副駕駛員。總飛航時間 4,865

小時 36 分。最近一次之模擬機考驗及實機考驗日期分別為民國 102 年 8 月 7 日及

民國 102 年 1 月 30 日，考驗結果均為滿意（check result:satisfactory）。 

該員體格檢查種類為甲類駕駛員，上次體檢日期為民國 101 年 10 月 11 日。

該員於事故後曾於桃園機場航務處，由機場航務人員執行酒精測試，測試結果：

酒精值為零。 

1.6 航空器資料 

1.6.1 航空器基本資料 

航空器基本資料如表 1.6-1。 

表 1.6-1 航空器基本資料 

航空器基本資料表（統計至民國 102 年 9 月 8 日） 
國籍 中華民國 

航空器登記號碼 B-18716 
機型 B747-400F 

製造廠商 波音公司 
出廠序號 33732 
生產線序號 1339 
出廠日期 民國 92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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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日期 民國 92 年 12 月 13 日 
所有人 Freighter Giant Ltd 
使用人 中華航空公司 

國籍登記證書編號 92-898 
適航證書編號 102-07-132 
適航證書生效日 民國 102 年 7 月 16 日 

適航證書有效期限 民國 103 年 7 月 15 日 
航空器總使用時數 41,214 時 8 分 
航空器總落地次數 7,225 次 

上次定檢種類 A05 CHECK C06 CHECK 
上次定檢日期 民國 102 年 8 月 30 日 民國 102 年 7 月 15 日

上次定檢後使用時數 83 時 10 分 395 時 44 分 
上次定檢後落地次數 17 次 78 次 

1.6.2 發動機基本資料 

該機發動機基本資料如表 1.6-2。 

表 1.6-2 發動機基本資料 

發動機基本資料表（統計至民國 102 年 9 月 8 日） 
製造廠商 奇異飛機發動機公司 
編號/位置 No. 1/左 No. 2/左 No. 3/右 No. 4/右 

型別 CF6-80C2B1F CF6-80C2B1F CF6-80C2B1F CF6-80C2B1F 
序號 706634 706242 706686 706670 

製造日期 民國 93 年 4 月 民國 90 年 11 月 民國 94 年 3 月 民國 93 年 12 月

總使用時數 37,584 時 48,830 時 34,235 時 35,644 時 
總使用週期數 6,563 週期 8,576 週期 4,996 週期 6,156 週期 

1.6.3 載重與平衡 

本次航班其重心限制範圍如圖 1.6-1，表 1.6-3 為該事故航班之載重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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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 B747-400F 型機重心限制範圍 

表 1.6-3 載重平衡表 

最大零油重量 610,000 磅 
實際零油重量 596,662 磅 
最大起飛總重 874,999 磅 
實際起飛總重 845,062 磅 
起飛油量 248,400 磅 
航行耗油量 210,700 磅 
最大落地總重 665,999 磅 
落地總重 634,362 磅 

起飛重心位置 22.8% MAC3 

                                              

3 MAC: Mean Aerodynamics Ch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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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維修資訊 

該機於民國 102 年 8 月 13 日發生第一次止回閥脫落，在 1 個月後的民國 102

年 9 月 8 日，止回閥又再自與內空調管進氣口接合處脫落，造成航機艙壓異常肇

致本次事故，有關止回閥拆檢及裝復之事件及時間詳圖 1.6-2。 

 

 

 

 

 

 

圖 1.6-2 止回閥拆檢及裝復之事件及時間 

1.6.4.1 事故前維修紀錄檢視 

查閱該機事故發生前一個月內之每日檢查、飛行前檢查及過境檢查，無異常

登錄，該機受影響之適航指令、維修困難報告、延遲改正缺點紀錄及其缺點改正

均依規定時限執行管制。 

依據華航該型機航空器維護計畫（Aircraft Maintenance Program, 以下簡稱

AMP），3 號空調機空調管止回閥必須每 4C 定檢時拆下檢查止回瓣及鉸鏈銷狀況

後裝復（詳附錄一）；上次執行止回閥檢查後裝復時間為民國 98 年 8 月 9 日（詳

附錄二）。 

華航維護紀錄顯示，該機於民國 102年 8月 12日駕駛員報告「STS MSG ZONE 

TEMP」，維修員據報檢查中央維修電腦（Central Maintenance Computer, 以下簡稱

CMC）紀錄，發現「FWD CGO DUCT TEMP SENSOR/WIRING FAIL（T1657）」

訊息（詳附錄三）；復於次日民國 102 年 8 月 13 日，執行管路溫度感測器更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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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整根空調管自兩端接頭處脫落，但維護紀錄無止回閥自接合處脫落之相關

內容（詳附錄四）；維修員執行工作時，發現 3 號空調機內空調管有塌陷狀況，圖

1.6-3 左圖為由內空調管進氣口往內空調管方向之視圖，圖 1.6-3 右圖為位於前貨

艙內部之內空調管塌陷狀況。 

 

 

 

 

 

 

 

圖 1.6-3 前貨艙空調配送系統之內空調管塌陷圖 

REPORT（故障報告）：GRD PFM RPLD DUCT TEMP. SENSOR CHK 
FOUND AIR TUBE DEFORMED.（譯：執行供氣管路溫度感測器更換，

檢查時發現空調管變形。） 

ACTION（維修作為）： 

1. GRD PFM REMOVED PNL “192BR” AND 192AH. AND TUBE ASSY. 
P/N: 214U6109-1019. AMM 06-09-02 AMM 21-61-16.（譯：依據 AMM 
06-09-02 及 AMM 21-61-16，拆除 192BR、192AH 面板及料號為

214U6109-1019 之管總成件。） 

2. GRD C’K FOUND SEVERAL CONDITION AIR DUCTS DEFORMED. 
AND FWD CGO ZONE DUCT TEMP SENSOR DAMAGED.（譯：檢查

發現多根空調管變形，前貨艙供氣管路溫度感測器損壞。） 

3. REPLACED PARTS AS FOLLOWING AND PARTS FROM B-18721. 
DUCT, P/N: 214U6128-68, 214U6128-64, 214U6110-1, 214U6109-3019, 
AND FWD CGO COMPT COND AIR C’K VLV.（譯：自 B-18721 拆移

件及更換料件清單如下：214U6128-68、214U6128-64、214U6110-1、
214U6109-3019 及前貨艙空調管路止回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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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PLACED FWD CGO ZONE DUCT TEMP SENSOR & FWD CGO 
AIR CONDITION FLOW REGULATING VLV.（譯：更換前貨艙供氣管

路溫度感測器及前貨艙空調管流量調節閥。） 

5. PERFORMED PACK-3 FUNCTION OPERATION C’K WAS NML & 
FROM PACK-3 OUTLET TO FWD CGO COND AIR C’K VLV NO 
LEAKING FOUND. PERFOMED C’K OF THE FWD CGO DUCT 
TEMP SENSOR WAS NML. IAW AMM 21-00-00, 21-61-16（譯：依據

AMM21-00-00 及 21-61-16，執行 3 號空調機功能檢查正常，3 號空

調機出口至前貨艙空調管止回閥無洩漏，前貨艙供氣管路溫度感測器

檢查正常。） 

6. PFM REINSTALLED PNL 192BR, 192AH COND CHK NML. AMM 
06-09-02.（譯：依據 AMM06-09-02 重新安裝 192BR、192AH 面板，

檢查正常。） 

1.6.4.2 事故航班故障紀錄  

依據該機事故發生時經由機載通信定址與回報系統（Aircraft Communications 

Addressing and Reporting System, 以下簡稱 ACARS）傳至修管中心（Maintenance 

Operation Center, 以下簡稱 MOC）之訊息，以及自該機 CMC 下載之該航班故障

訊息，無與本次事故相關之故障訊息；另依據 Lower EICAS 記錄 ECS 之自動快

照（auto snapshot）頁面資料，於臺北時間民國 102 年 9 月 8 日 0351:56 時，該機

曾記錄艙壓高度 10,000 呎之訊息資料（詳附錄五）。 

1.6.4.3 事故後維修作為 

事故發生後，該機飛航維護紀錄簿登錄之相關故障報告及維修作為如下（詳

附錄六）： 

REPORT（故障報告）：AFTER REACHING CRUISE ALTITUDE FOR 
SEVERAL MINUTES, “CABIN ALTITUDE” WARNING APPEARED WITH 
WARNING SOUND. “CABIN ALTITUDE” CAUTION MESSAGE NEVER 
APPEARED. AFTER CONFIRMING ALL PACKS ON & OUTFLOW VALVE 
CLOSED. “EMERGENCY DECENT” QRH PROCEDURE PERFORMED 
DUE TO CABIN STILL CLIMBING. DURING DESCENT, CABIN ALT. 
STILL REMAIN ABOVE 10,000 FT. UNTIL CLOSE TO 10,000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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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CED CABIN ALTITUDE WAS AROUND 5000 ~ 6000 ft. HALF WAY 
THROUGH FUEL DUMPING CABIN DECENDED & REMAINED AT -100 
ft. AFTER GO AROUND CABIN ALT. REMAINED AT 300 FT. DURING 
SECOND APPROACH CM3 NOTICE OUTFLOW VALVE REMAINED 
NEARLY CLOSED POSITION THROUGH OUT DESECENT. CM1, 2, 3 O2 
USED.（譯：到達巡航高度後幾分鐘，艙壓高度警告出現，同時伴隨聲

響警告，艙壓高度警示從未出現，因艙壓高度持續上升，經確定所有空

調機均開啟且外流閥均在關閉位置後，立即執行快速參考手冊（Quick 
Reference Handbook, 以下簡稱 QRH）緊急下降程序，下降時艙壓高度仍

高於 10,000 呎，直到下降至接近 10,000 呎高度時，艙壓高度約降到 5,000
至 6,000 呎；洩油中途，艙壓高度以約 100 呎速率減少4，重飛時艙壓高

度保持約 300 呎，第二次進場時副駕駛員乙注意到飛機在下降期間，外

流閥幾乎在全關位置；正駕駛員、副駕駛員甲、副駕駛員乙均有使用氧

氣。）  

ACTION（維修作為）： 

1. PER AMM 53-51-01 REMOVED WING TO BODY FAIRING 192AHR & 
192BR.（譯：依據 AMM 53-51-01，拆除機翼至機身整流罩 192BR 及

192AH。） 

2. PER AMM 25-52-01 REMOVED FWD CGO SLOPING SIDEWALL 
LINING PANEL RH STA880 ~ 980.（譯：依據 AMM 25-52-01，拆除前

貨艙右斜側內襯面板 STA880 至 980。） 

3. PER AMM 21-28-08 REMOVED FWD CGO COMP. COND. AIR C’K 
VLV & DUCT（譯：依據 AMM 21-28-08，拆除前貨艙空調管及止回

閥。） 

4. PER AMM 21-28-10 REMOVED FWD CGO FLOW REGULATING VLV.
（譯：依據 AMM 21-28-10，拆除前貨艙空氣流量調節閥。） 

5. I.A.W. AMM 21-61-16 REPLACED TEMPERATURE SENSOR AND 
FUNCTION CHECK NORMAL.（譯：依據 AMM21-61-16，更換溫度

感測器，功能檢查正常。） 

6. I.A.W. AMM 21-61-07 REPLACED OVERHEAT SWITCH AND 
FUNCTION CHECK NORMAL.（譯：依據 AMM21-61-07，更換超溫

                                              

4 經查詢該項故障報告填寫者，原文「-100 ft」係指每分鐘 100 呎之下降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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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功能檢查正常。） 

7. I.A.W. AMM 21-28-10 REINSTALLED FWD CGO FLOW REGULATING 
VALVE, DUCT CONNECTION AIR LEAK CHECK WAS NORMAL, AND 
FWD CGO FLOW REGULATING VLV FUNCTION TEST NORMAL.
（譯：依據 AMM21-28-10，重新安裝前貨艙空氣流量調節閥，管路

接合後空氣洩漏檢查結果正常，前貨艙空氣流量調節閥功能測試正常

。） 

8. PER AMM 53-51-01 REINSTALLED WING TO BODY FAIRING 
192AHR & 192BR.（譯：依據 AMM53-51-01，重新安裝機翼至機身

整流罩 192AHR 及 192BR。） 

9. REF T1300096-1 REPLACED DUCT AND LEAK CHECK NML.（譯：

參考工單 T1300096-1，更換空調管，洩漏檢查結果正常。） 

10. REF T1300096-2 REPLACED CHECK VLV AND LEAK CHECK NML.
（譯：參考工單 T1300096-2，更換止回閥，洩漏檢查結果正常。） 

11. I.A.W. AMM25-52-01 REINSTALLED FWD CGO SLOPING SIDEWALL 
LINING PNL RH STA880-980.（譯：依據 AMM25-52-01，重新安裝前

貨艙右斜側內襯面板 STA880 至 980。） 

12. I.A.W. 35-11-18 & 35-11-00 PFM CREW OXY MASK CLEANING & 
INSP & CK AND OPS TEST NML.（譯：依據 35-11-18 及 35-11-00，
執行組員氧氣面罩清潔及檢視，檢查及操作測試正常。） 

13. COMPLTED WITH TASK CARD 7E-21-28-0003-02R1.（譯：依工卡

7E-21-28-0003-02R15完成。） 

1.6.4.4 事故後機隊特別檢查 

事故發生後，華航總工程師部發布工程指令（Engineering Order, 以下簡稱

EO），執行該公司 B747-400 型貨機位於非加壓區空調系統之特別檢查，執行項目

計有：前貨艙空調管止回閥及內空調管進氣口檢查、3 號空調機空調管出口至溫

度感測器間之空調管檢查、後貨艙空調管止回閥檢查及整體洩漏檢查等；機隊共

                                              

5 工卡 7E-21-28-0003-02R1 項目內容包含艙壓高度顯示及警告測試，測試結果為：滿意（satis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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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執行 18 架，檢查結果無管路鬆脫現象。 

1.6.5 空調系統 

空調系統功能為飛機機艙內空氣換氣、冷暖氣控制，以及機艙加壓。依據版

期為民國 102 年 7 月 15 日 Rev. 78 之飛機維修手冊（Aircraft Maintenance Manual, 

以下簡稱 AMM）21-00-11，該機配備 3 套完全相同且各自運作之空調機（pack），

使用發動機引進的加壓空氣，以 21psi 的壓力將至少每分鐘 150 磅的空氣量分送

至駕駛艙、前、後貨艙等，透過飛機艙壓及溫度控制系統控制機艙內部適當壓力

及溫度，以維持機艙內安全舒適環境。 

1.6.5.1 前貨艙空調配送系統 

前貨艙空調系統由 3 號空調機負責，如圖 1.6-4 所示，該圖上方為紅框區域之

放大圖，加壓後的空氣由空調管路輸送，經由外空調管進入調節空氣止回閥

（conditioned air check valve），再由內空調管輸送至前貨艙內。 

 

 

 

 

 

 

 

 

 

 

圖 1.6-4 前貨艙空調配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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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頭方向

扣環固定位置 

39.4 吋 

78.7 吋 

26.8 吋 

14.9 吋

機頭方向 

如圖 1.6-5 所示之外空調管總長約 78.7 吋，靠近加壓艙處呈現彎折，水平方向

長度約 66.2 吋，管半徑為 4.8 吋，重量約 10.6 磅，沿機身方向有扣環將外空調管

固定於機身，位置約在外空調管中間，彎折段無支撐設計，直接與止回閥、內空

調管相接，如圖 1.6-6 所示。 

 

 

 

 

 

圖 1.6-5 外空調管外觀 

 

 

 

 

 

 

 

圖 1.6-6 外空調管安裝位置 

止回閥兩端分別與機身加壓區內、外側之空調管相接，位於外側之空調管與

止回閥以 9 英吋管夾固定，止回閥與位於內側之空調管則以 9.25 吋管夾固定，其

固定螺帽扭矩均為 60 至 70 磅力吋6，如圖 1.6-7 所示。止回閥包含兩個對稱之止

                                              

6 該機所裝用之管夾固定螺帽標準扭矩值未列於 AMM 20-51-01 節適用之件號中，其扭矩值係參考 AMM 
21-28-08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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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瓣（flappers）及一鉸鏈銷，鉸鏈銷固定於止回閥內側，兩片對稱之止回瓣可作

向機身加壓區方向之 90 度轉動，分別為開啟或閉合狀態。當空調管無送氣時，止

回瓣會因裝置傾斜角度之重力而關閉，當外空調管氣壓大於內空調管氣壓時，止

回瓣會開啟，外空調管氣體會輸送至前貨艙；內空調管氣壓大於外空調管氣壓時，

止回瓣會因重力及壓力差而呈現閉合狀態，逆流氣體無法再回流，避免前貨艙加

壓區內之空氣外洩。 

 

 

 

 

 

 

 

 

圖 1.6-7 前貨艙止回閥及空調管之組成圖 

1.6.5.2 艙壓控制系統 

艙壓控制系統可控制機艙內部排出空氣之速率，以維持機艙內安全且舒適之

艙壓環境。艙壓控制系統主要元件包含：選擇面板、2 具艙壓控制器、2 具界面控

制單元、2 具外流閥及手動控制繼電器。艙壓控制系統同時控制機艙內、外壓差

以及艙壓改變之速率，艙壓調整由外流閥控制，當外流閥開口加大時，機艙內空

氣外流量增加，若空調進氣量小於空氣外流量時，會降低機艙內艙壓；反之，當

外流閥開口縮小，使機艙內空氣外流量小於空調進氣量時，會增加機艙內之艙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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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整合顯示系統 

整合顯示系統（Integrated Display System, 以下簡稱 IDS）結合電子飛航儀表

系統（Electronic Flight Instrument System, 以下簡稱 EFIS）及 EICAS，IDS 系統

包含 6 具整合顯示單元（Integrated Display Unit, 以下簡稱 IDU 或 DU）、3 具

EFIS/EICAS 界面單元（EFIS/EICAS Interface Unit, 以下簡稱 EIU）、2 具 EFIS 控

制面板、1 具 EICAS 顯示選擇面板（Display Select Panel, 以下簡稱 DSP）以及相

關之開關等。 

EICAS 訊息顯示區分為 Upper EICAS DU 及 Lower EICAS DU，Upper EICAS 

DU 位於儀表板中央上方位置，提供駕駛員發動機主要參數資料以及警告

（warning）、警示（caution）、諮詢（advisory）及註記（memo）等訊息，訊息顯

示例如圖 1.6-8 右上紅框所示。EICAS 訊息依狀況之優先順序依次為警告、警示、

諮詢及註記。警告訊息顏色為紅色，此種訊息需要駕駛員立刻採取改正作為。警

示訊息顏色為琥珀色（amber7），此種訊息需要駕駛員立刻知道狀況並及時採取改

正作為。諮詢訊息顏色為琥珀色，縮排一個字元，此種訊息需要駕駛員知道狀況

及有可能需要進一步的作為。註記訊息顏色為白色，為正常情況下用以提醒駕駛

員。 

 

 

 

 

 

 

圖 1.6-8 EICAS 訊息顯示及艙壓資料顯示 

                                              

7 Amber 顏色近似橘色或略紅的黃色，使用中文常被稱之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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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per EICAS DU 左下方顯示資訊為艙壓資料（cabin pressure data），如圖 1.6-8

左下紅框所示，其資料包含左右兩側之供氣壓力（DUCT PRESS）、艙壓高度（CAB 

ALT）、艙壓高度變化率（RATE）、客艙內外壓力差（ΔP）以及落地機場高度（LDG 

ALT）等。若 Upper EICAS DU 有顯示正常艙壓高度值，當飛機艙壓高度到達約

8,500 呎時，白色艙壓高度數值會轉為琥珀色，當飛機艙壓高度到達約 10,000 呎

時，艙壓高度值會由琥珀色轉為紅色；若 Upper EICAS DU 之左下方未顯示艙壓

資料值，則當艙壓高度到達約 8,500 呎時，琥珀色艙壓高度值會自動彈出，顯示

於 Upper EICAS DU。 

1.7 天氣資料 

無相關議題。 

1.8 助、導航設施 

無相關議題。 

1.9 通信 

無相關議題。 

1.10 場站資料 

無相關議題。 

1.11 飛航紀錄器 

1.11.1 座艙語音紀錄器 

該機裝置固態式座艙語音紀錄器（Solid-State Cockpit Voice Recorder, 以下簡

稱 SSCVR），製造商為 L-3 Communications 公司，件號及序號分別為 2100-1020-00

及 00201。該座艙語音紀錄器具備 2 小時記錄能力，其中 4 軌語音資料為 30 分鐘

高品質錄音，聲源分別來自正駕駛員麥克風、副駕駛員麥克風、廣播系統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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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座艙區域麥克風。該座艙語音紀錄器下載情形正常，錄音品質良好，於 0401:56.8

時開始記錄，於 0605:28.9 時停止記錄，語音資料共 2 小時 3 分 32.1 秒，因主警

告作動於 0351:59 時，故 SSCVR 未包括事故發生當時的過程。 

1.11.2 飛航資料紀錄器 

該機SSFDR製造商為漢威（Honeywell）公司，件號及序號分別為980-4700-042

及 SSFDR-19005，該 SSFDR 資料長度為 26 小時 55 分鐘 55 秒。事故發生後，本

會依據華航提供之波音解讀文件8進行解讀，該紀錄器共記錄 1067 項參數，該航

班與事故相關之飛航資料繪圖如圖 1.11-1 及圖 1.11-2，SSFDR 資料摘錄如下： 

0326:21 時，「Air/Ground」參數由 Ground 轉變為 Air，該班機起飛，此

時艙壓（cabin pressure）為 14.63 psi（艙壓高度9111 呎）。 

0346:54 時，氣壓高度增加至 30,002 呎，之後維持此高度巡航；0346:54
時至 0347:49 時，氣壓高度約為 30,000 呎，艙壓為 11.28 至 11.25 psi（艙

壓高度 6,983 呎至 7,057 呎）。 

0347:53 時起，艙壓由 11.22 psi（艙壓高度 7,131 呎）開始下降，氣壓高

度維持約 30,000 呎高度。 

0351:56 時，艙壓下降至 10.09 psi（艙壓高度 9,955 呎），艙壓高度過高警

告作動，0351:59 時，主警告作動。 

0352:22 時，「MASTER CAUTION RESET」參數作動，0352:23 時，主警

告停止作動。 

0353:33 時，氣壓高度為 29,998 呎，艙壓為 9.72 psi（艙壓高度 10,961 呎），

航機開始下降。 

0353:53 時，氣壓高度下降至 29,616 呎，艙壓下降至 9.66 psi（艙壓高度

11,132 呎），此後艙壓開始回升。 

0357:06 時，氣壓高度下降至 19,403 呎，艙壓上升至 10.29 psi（艙壓高度

                                              

8 波音解讀文件：DFDR and AUX Output data frame Requirements Rev. N , 747-207 D243U316 Appendix G。 
9 參考 1.18.7 國際標準大氣壓力表，將客艙壓力視為標準大氣條件下之氣壓值，由表中壓力與高度之關

係，線性內插求得艙壓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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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45 呎），艙壓高度過高警告停止作動。 

0351:56 時至 0357:06 時，艙壓高度過高警告作動期間，艙壓最低為 9.66 
psi（艙壓高度 11,132 呎）。 

0551:21 時，磁航向 52 度，「Air/Ground」參數由 Air 轉變為 Ground，該

班機落地。 

事故發生後，本會向華航索取該機於民國 102 年 8 月 13 日維修前之 SSFDR

資料，該 SSFDR 包含自 8 月 10 日至 8 月 13 日凌晨之 7 個航班飛航參數資料，

皆無艙壓異常及艙壓高度過高警告作動紀錄。 

 

 

 

 

 

 

 

 

 

 

 

 

 

 

 

圖 1.11-1 完整事故航班飛航參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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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2 事故航班事故期間飛航參數圖 

1.12 航空器殘骸與撞擊資料 

無相關議題。 

1.13 醫療與病理 

無相關議題。 

1.14 火災 

無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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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生還因素 

無相關議題。 

1.16 測試與研究 

1.16.1 機艙加壓測試 

為找出該機於 30,000 呎巡航時，Upper EICAS DU 出現艙壓異常警告，艙壓

高度 10,000 呎且以約 400 呎/分至 500 呎/分速率持續上升原因，調查小組於民國

102 年 9 月 8 日至華航棚廠，在未更換任何飛機零件下，使用該機執行機艙加壓

測試，全程測試時間約 40 分鐘。 

在機門及外流閥全部關閉狀況下，華航維修員於駕駛艙內分別啟動 1、2 及 3

號空調機，開始建立艙壓，至機艙內部壓力大於機外壓力 4 psi（ΔP）時，由位於

機外之維修員檢查各機門均無空氣洩漏，檢查各空調管路時發現，供應至前貨艙

之 3 號空調機空調管自止回閥與機身加壓艙耦合處脫落（如圖 1.16-1），機艙內空

氣自機身開口洩出。 

 

 

 

 

 

 

 

 

 

圖 1.16-1 脫落之 3 號空調機空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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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駛艙內之華航維修員遂將 3 號空調機關閉，此時觀察 Upper EICAS DU，

機內、外壓力差值，由原 4 psi 逐漸下降，艙壓高度起初以約 200 呎/分速率上升，

之後以約 400 呎/分至 500 呎/分之速率持續上升，致艙壓高度無法維持。調查小

組同時檢查脫落之 3 號空調機空調管，與機身耦合之空調管止回閥門不在部位，

經華航維修員搜尋空調管脫落部位區域，於緊鄰之機腹附近找出已斷為兩截之鉸

鏈銷及 2 片脫落之止回閥閥門。 

1.16.2 艙壓高度顯示及警示測試 

組員訪談資料顯示，該機於爬升至 30,000 呎過程中，Upper EICAS DU 均未

出現琥珀色艙壓異常警示訊息，紅色艙壓高度警告出現前 EICAS DU 無與艙壓高

度相關之顯示；為找出該機出現紅色艙壓高度警告前，Upper EICAS DU 未出現

琥珀色艙壓異常警示訊息原因，調查小組於民國 102 年 9 月 9 日至華航棚廠，使

用該機執行艙壓高度顯示及警示之相關測試。 

依據 AMM，執行本項測試須自飛機艙壓控制器外接抽真空裝備，依華航提

供該裝備規格，該裝備可建立之壓力高度範圍符合本項測試需求。華航維修員首

先啟動輔助動力單元（Auxiliary Power Unit, 以下簡稱 APU），建立供氣壓力至 24 

psi，不致因供氣壓力小於 12 psi 使 ECS 之艙壓資訊因出現琥珀色警示訊息而顯示

於 Upper EICAS DU；依 AMM 測試程序，華航維修員先以 2,000 呎/分之速率增

加飛機艙壓高度，當艙壓高度到達 8,000 呎時，將艙壓高度增加速率減至 500 呎

/分，檢視顯示於 Upper EICAS DU 之艙壓資訊，所有數值均以白色顯示；然後按

壓 ECS 系統頁面，消除 Upper EICAS DU 上之艙壓資訊，當艙壓高度到達 8,600

呎時，艙壓資訊自動彈出，顯示於 Upper EICAS DU，其中艙壓高度數值以琥珀

色顯示（如圖 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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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2 琥珀色艙壓高度值顯示 

本會亦透過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以下簡稱 NTSB）授權代表轉波音公司，請其協助釐清本案艙壓異常警示訊息顯

示之相關問題；於民國 102 年 11 月 14 日獲波音回覆，依該型機系統設計文件，

對遞增之艙壓高度值而言，艙壓高度值小於或等於 8,490 呎時，讀數值為白色，

介於 8,500 呎與 9,990 呎之間時，讀數值為琥珀色，大於或等於 10,000 呎時，讀

數值為紅色；對遞減之艙壓高度值而言，艙壓高度值大於或等於 9,510 呎時，讀

數值為紅色，介於 8,000 呎與 9,500 呎之間時，讀數值為琥珀色，小於或等於 7,990

呎時，讀數值為白色。 

1.16.3 空調管路檢驗 

圖 1.16-3 為機身加壓艙內空調管進氣口之外觀照片，該進氣口為鋁合金材

質，管壁厚度約 1 公釐（0.04 吋），內空調管進氣口圓管係以對頭熔接方式加工，

即將鋁材彎成圓管狀後再銲接而成；凸緣位於內空調管進氣口下緣處，凸緣係鈑

材加工壓製而成，部分區域呈現鈑金修理痕跡，如圖 1.16-4 紅框區域。從側視角

度觀察凸緣之幾何形狀，經鈑金修理後之凸緣突出幾何形狀較為平坦，如圖 1.16-5

（a）所示；檢視凸緣其它區域，其幾何形狀仍保持完好，如圖 1.16-5（b）。 

 



第一章 事實資料 

25 

  

凸緣 
(a) (b) 

 

 

 

 

 

圖 1.16-3 內空調管進氣口外觀照片 

 

 

 

 

 

 

圖 1.16-4 凸緣部分區域呈現鈑金修理痕跡 

 

 

 

 
 
 
 

圖 1.16-5 檢視內空調管進氣口凸緣幾何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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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6 為止回閥之照片，止回閥為金屬材質，管壁厚度約 2 公釐（0.08 吋）；

實際施力於止回閥及外空調管管壁，發現止回閥較不易變形，內空調管進氣口則

因厚度較薄，施力於管壁容易發生彈性變形。止回閥上下緣均有凸緣之設計；檢

視止回閥凸緣之幾何形狀應為成型加工製成；檢視止回閥內壁及止回瓣，發現有

撞擊摩擦痕跡，如圖 1.16-7 所示；鉸鏈銷則呈現受力折斷情況，如圖 1.16-8。 

 

 

 

 

 

 

 

 

圖 1.16-6 止回閥外觀照片 

 

 

 

 

 

 

 

 

圖 1.16-7 止回閥撞擊摩擦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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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8 已折斷之鉸鏈銷 

管夾由金屬半環、金屬環、橡皮密封墊及外扣環組成，橡皮密封墊包覆在金

屬環外，而金屬環內壁有兩片金屬半環，分別與內空調管進氣口及止回閥上緣處

之凸緣耦合（詳圖 1.16-9），再外套以金屬環、橡皮密封墊，最後以外扣環固定之

（詳圖 1.16-10），內空調管進氣口之工程設計圖如圖 1.16-11。 

 

 

 

 

 

 

 

 

圖 1.16-9 金屬半環與內空調管進氣口及止回閥上緣處凸緣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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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6-10 管夾組成 

1.16.4 材料測試 

根據波音工程設計圖，內空調管進氣口可為 6061-T4、6061-O 或 5052-O 鋁

合金等材料，為進一步確認內空調管進氣口材質及相關材料規格，本會委請中山

科學研究院第五研究所進行檢驗，測試項目包括：材料成份分析、硬度測試及拉

伸測試，測試報告詳附錄七。 

測試結果摘要說明如下。 

1. 化學成份分析 

將內空調管進氣口之截面鑲埋於試件，經研磨、拋光後進行成份分析，分析

結果如表 1.16-1，成份與 5052-O 鋁合金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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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6-1 化學成份分析 

元素 矽 鐵 銅 錳 鎂 鋅 鉻 鎳 釩 

Wt%含量 0.13 0.24 0.07 0.01 2.50 0.01 0.20 0.005 0.01

5052 
鋁合金 

<0.25 <0.40 <0.10 <0.10 2.2-2.8 <0.10 0.15-0.35 -- -- 

2. 硬度測試 

約 59.3 維氏硬度。 

3. 拉伸測試 

使用萬能材料試驗機進行拉伸測試，拉伸試件尺寸為 1 吋，夾頭速度為

0.25mm/min，試驗結果降伏強度約為 94.1MPa10（13,648 psi），抗拉強度約為 176.3 

MPa（25,570 psi）。 

經比對後，研判內空調管進氣口應為 5052-O 鋁合金材質。 

1.16.5 空調管路應力分析 

模擬 21 psig 的加壓空氣流入空調管路，解算空調管路各部位受力狀況，有限

元素分析步驟依序為：1.建構空調管路各元件模型；2.運用有限元素分析技術，設

定流體空間邊界條件，計算流體空間表面之壓力分佈；3.運用有限元素分析技術，

將前一步驟所得流體空間表面壓力分佈結果，設定為空調管路各元件之邊界條

件，計算空調管路之應力分佈狀況；最後依解算出之應力分佈，求解空調管路各

部位受力狀況。分析結果顯示，空調管路最高應力約為 7,500 psi，位於內空調管

進氣口附近沿機身方向之凸緣處，詳附錄八。 

本會於民國 103 年 3 月 20 日將空調管路應力分析結果電郵至波音，波音於 4

月 11 日回覆，內容摘錄如下：依據 214U6109 圖號說明，內空調管進氣口承受設

計應力為 16 psi，而內空調管進氣口環向應力可經由薄壁壓力容器公式求得，

                                              

10 為壓力單位＝1,000,000 牛頓/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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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p  = 04.0625.416  =1,850 psi，此應力為平均應力值，未能呈現內空調管進氣

口之實際應力分佈，其中 P 為內部壓力、r 為平均半徑、t 為薄壁厚度。 

本會亦於民國 103年 3月 20日就有限元素分析結果發現，在開啟 3號空調機，

壓縮之空調氣體流經空調管路時，作用於空調管路之流體壓力負載對固定於機身

結構上之扣環而言，相當於外空調管承受一順時針力矩，因此外空調管有向下移

位的趨勢；同時電郵至波音，詢問此一順時針力矩於該型扣環設計時是否考量其

負荷在內，是否會導致空調管路脫落，請波音從設計觀點提供意見，是否止回閥

有必要加裝支撐桿，以防止空調管路脫落。 

1.17 組織與管理 

1.17.1 華航修護部門組織 

依據華航民國 102 年 8 月 1 日修訂第 10 版航空器維護能力手冊（General 

Maintenance Manual, 以下簡稱 GMM），華航修護部門包括修護工廠、機務品保處

及機務工程處，組織架構如圖 1.17-1。修護工廠包括：場站修護部、停機線修護

部、發動機修護部、專業修護部、裝備修護部、人事暨行政部、顧客業務組及勞

工安全衛生組等 8 個部門，負責執行航機維修、顧客機修護服務、各站修護支援

與督導及修護能量建立等業務；總工程師部則隸屬機務工程處，負責維修相關技

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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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1 華航修護部門組織圖 

1.17.2 華航修護品質文件 

華航修護品質文件分為三階，一階文件對應民航監理機關相關之文件，為二

階及三階文件的依據來源，二階文件為與品質程序相關，三階文件則為與操作程

序相關；與本次事故相關之品質文件「拆換機件處理作業程序、附件修理及翻修

作業程序、技術支援作業程序」均屬二階文件，其中「拆換機件處理作業程序」

由停機線修護部負責制定，「附件修理及翻修作業程序」由場站修護部負責制定，

「技術支援作業程序」則由總工程師部負責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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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其他資料 

1.18.1 訪談資料 

1.18.1.1 1.18.正駕駛員訪談摘要 

正駕駛員表示，航機起飛後一切正常，無任何異狀及警告，自動駕駛於約 9,000

呎至 10,000 呎時接上。到達 30,000 呎後改平飛，幾分鐘後突然聽到警告音響，檢

查後確定是艙壓高度過高，先與副駕駛員甲確定外流閥是否全在「關」之位置，

並叫出 ECS 頁面 確認外流閥位於關閉位置，同時亦檢查駕駛艙頂板上之外流閥

指示，也是在關閉位置。之後檢查艙壓高度在 10,400 呎，艙壓高度上升率約在 400

呎/分至 500 呎/分，正駕駛員本人是 PF，認定此係一緊急下降之狀況，因此呼叫：

「emergency descent start procedure」，於是按程序做緊急下降，並向客艙做廣播及

通知飛航管制（Air Traffic Control, 以下簡稱 ATC）。ATC 就直接給 10,000 呎之安

全高度，所以航機繼續下降到 10,000 呎，剛開始下降時曾檢查艙壓高度，當時好

像無下降之趨勢，但航機高度快接近 10,000 呎時，再檢查艙壓高度，已下降至約

5,000 呎。因判斷航機已無法繼續飛往阿布達比，討論後決定回臺北，與地面聯絡

也同意回臺北。 

之後飛航組員與 ATC 溝通返航方式，航管同意在 Jammy 航點待命航線保持

10,000 呎之高度洩放燃油。期間檢查艙壓已恢復至 5,000 呎，於是取下氧氣面罩，

因航機已在 10,000 呎之高度，經綜合考量後決定取消緊急狀態。於待命航線保持

280 浬/時之速度開始洩放燃油。 

正駕駛員表示艙壓高度過高之警告出現後，曾檢查 pack 是否全開供氣及外流

閥是否全部關閉，均顯示於應在的位置。通常出現艙壓高度過高之警告訊息前，

Upper EICAS DU 之底部應先有艙壓資料之訊息會跳出來，同時該訊息之艙壓高

度 超過 8,000 呎時會變成琥珀色，但沒有語音警示。此次 Lower EICAS 之艙壓

高度 警示並未跳出來，而是直接顯示警告訊息。 



第一章 事實資料 

33 

問及正駕駛員本人之精神狀況及飛航中各系統之檢查項目時，正駕駛員回答

其為管理級機師，休息情況良好。有關系統檢查部份，FOM 裡有規定在巡航時需

適時檢查 系統頁面之訊息，正駕駛員本人是習慣在巡航時執行，此次還來不及檢

查狀況就發生了。至於是否應於爬升時檢查系統頁面，有時要看狀況，有時爬升

時不宜檢查。 

1.18.1.2 副駕駛員甲訪談摘要 

副駕駛員甲表示本航班一切按程序正常起飛，起飛後無任何異狀及警告。到

達巡航高度幾分鐘後艙壓高度 EICAS 警告紅色訊號出現，正駕駛員檢查艙壓高

度顯示是紅色 10,400 呎，艙壓高度上升率約在 400 呎/分至 500 呎/分且繼續上升，

此時機長下令執行緊急下降程序，執行程序後，也宣告緊急狀況向 ATC 請求下降

到 10,000 呎。機長判斷此狀況需回航，於是與公司聯繫持續下降至 10,000 呎。經

與公司及地面維修人員聯繫後決定返航臺北且因重量考量需先洩放燃油，於是

ATC 導引至 Jammy 導航點，於高度 10,000 呎開始洩放燃油。約 43 鐘放完油，之

後由 ATC 引導回臺北 05 右跑道落地，快落地前因前機報告有鳥擊，塔臺要求重

飛，之後繼續接受航管導引，使用自動落地系統（auto land）落地。 

副駕駛員甲敘述：於爬升至 30,000 呎過程中未檢視 ECS page。正常艙壓出現

異常前，在 upper EICAS 底部之艙壓資料訊息會跳出，艙壓高度如超過 8,000 呎

應出現琥珀色數值。本次紅色艙壓高度警告出來時，不記得 EICAS 上之艙壓資

料是否有跳出來。 

1.18.1.3 副駕駛員乙訪談摘要 

副駕駛員乙表示本航班起飛後一切正常，無任何異狀及警告，於約 10,000 呎

時接上自動駕駛。快到爬升高度時想上廁所，於是離開駕駛艙。在廁所時看到氧

氣面罩掉下來，飛機急遽下降，於是立刻回到駕駛艙戴上氧氣面罩，建立組員通

話（communication）。獲知事故發生經過後，副駕駛員乙本人也曾確認外流閥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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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是在全關（full close）之位置，當時高度約 27,000 呎，檢查空調都是開的。之

後開始討論此狀況，因實際上並未發現有其他異常，但因艙壓超過 10,000 呎，依

程序應緊急下降。下降中討論後續之方案，因已下降，油量不可能到阿布達比而

決定回臺北。經與華航聯管中心聯繫後同意返回臺北。確定回航後曾電總機師告

知情況。 

副駕駛員乙告知 ATC 在 Jammy 航點保持 10,000 呎並洩放燃油。放油時間約

為 40 分鐘，放完油後準備落地，返航時一切正常，於落地前高度約 1,000 呎時，

因前面飛機叫有鳥擊，塔臺要求重飛。經重新加入航線後回來落地，其他一切正

常。 

1.18.1.4 地面機械員訪談摘要 

依據 AMP，空調機止回閥必須於每 4C 定檢時執行細部檢查，該機自接收日

起迄本次事故發生日止，曾於民國 98 年 8 月 9 日執行乙次止回閥檢查，該地面機

械員為當時負責安裝止回閥之人員。 

調查小組詢問該地面機械員，有關於民國 98 年 8 月 9 日執行 3 號空調機止回

閥檢查時，安裝管夾固定螺帽上磅過程，包括使用之膠榔頭尺寸、重量，敲擊之

力度，敲擊時膠榔頭距管夾之距離。該地面機械員表示：完成止回閥檢查後回裝

管夾，先裝外管夾然後再裝內管夾，確定管夾外扣環在正確位置後，先用手將固

定螺帽帶緊，磅錶設定 65 吋磅，上到設定的磅數後，使用約 10 公分寬、3 至 4

公分直徑、重量約 2 磅之膠榔頭輕敲管夾周圍，敲擊時膠榔頭距管夾距離約 10

公分；因為管夾是鋁材製成，故以輕敲方式，為避免管夾變形或損壞，敲擊時是

由管夾下緣往上敲，敲擊再上磅到 65 吋磅的扭力，如此重複敲擊上磅直到固定螺

帽不再轉動，磅數達到穩定時，再重複拉磅 3 次，每次都要聽到磅錶達磅之喀咑

聲方停止。 

上磅過程中，重複敲擊管夾再上磅直到固定螺帽不再轉動，磅數達到穩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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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重複上磅 3 次才停止的技術，該地面機械員表示於民航局證照考試有此考題，

且公司在考照前都有上課及練習相同技術，但不記得是否有相關訓練教材。 

1.18.1.5 場站修護部維修員訪談摘要 

於本次事故前，民國 102 年 8 月 12 日，B-18716 機發生與本事故相同處之 3

號空調機空調管脫落，該維修員為負責安裝止回閥之維修人員。 

該維修員於華航服務近兩年，常有以管夾連接管路的安裝經驗，其中以安裝

熱交換器管路的經驗較多，至少超過 10 次以上。管夾連接管路之安裝方式是在工

作中學習，由領工、領班或資深同事指導並提示注意事項，並非以正式訓練的型

式學習。除 AMM 外，公司無特別針對該項工作提供有技術指引文件或教材。而

安裝重點係兩個管子一定要先對正，再把管夾卡進去，鎖螺帽後再敲緊。 

民國 102 年 8 月 15 日領班告知中午要安裝 B-18716 機之止回閥，故該維修員

先去看 AMM 與圖解料件目錄（Illustrated Parts Catalog, 以下簡稱 IPC）相關內容

。到現場時所有零件包括止回閥與管子等皆已備妥，領班告知零件都沒問題。安

裝前該維修員有先對零件進行目視檢查，看外觀是否有變形或破損，並對照 IPC

查看零件是否齊備，過程中無異常發現。 

該維修員裝上止回閥後，接著再把外面兩個半圓形的零件扣上，皆可完整扣

上，溝槽都有卡到，接著將裡頭一個藍色的環套回去，再把外層橘色橡膠的套環

套回去，管夾外扣環安裝上磅時，有使用重量約 1 磅之膠榔頭於管夾外扣環周圍

4 個點敲一下後再上磅，磅表調到要求的值。AMM 中規定磅數為 60 至 70 磅，該

維修員取中間值 65 磅，上磅過程中，於達磅後，有用膠榔頭對稱輕輕敲管夾外扣

環後，再上磅，然後再做一次，總共以膠榔頭敲了兩次，第二次敲後螺帽可再上

磅鎖緊一點點。當日完工後，有告知領班與領工已完成工作請其檢查。 

管夾安裝時，內空調管進氣口（受訪者稱其為 flange）處未發現異常，可以

卡的上去，各零組件皆能順利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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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6 場站修護部維修領班訪談摘要 

該維修領班於民國 102 年 8 月 13 日 B-18716 機 3 號空調機空調管脫落後之維

修作業中，負責拆件與安裝之派工與排程。該維修領班部門主管要求支援 B-18716

機之維修，故該維修領班指派領工帶技術員前往支援，安裝 B-18716 機止回閥時

該維修領班並不在現場。領工帶領維修員至 B-18716 機拆件時，有些零件機坪人

員已拆除，而包括 flange 與玻璃纖維彎管尚未拆，故領工帶人去拆，但 flange 拆

下後與機身接觸端已有變形。 

該維修領班將 B-18716 機拆下的 flange 交給其部門主管前曾目視檢查，flange

之凸緣部分區塊有掉漆、失圓的現象，有告訴其部門主管此發現，這部分並非該

維修領班的專長，該維修領班不認為當時是在做品質的確認。當其部門主管交還

給該維修領班時，告知試試看可否裝上，該維修領班以新舊程度判斷確認該件仍

是原件，目視檢查覺得狀況還可以，flange 蠻平整的，裝回去後該維修領班有向

其部門主管回覆可以裝的上去。 

民國 102 年 8 月 15 日要安裝至 B-18716 機的零件大部分是來自於 B-18721

機，而 flange 是前一日由 B-18716 機拆下的，其部門主管告訴該維修領班拿去試

試看，故該維修領班指派維修員去安裝。後來維修員回報可以裝上去，維修領班

再回報其部門主管。後續回裝其他零件，進行空調系統功能測試皆正常，無漏氣，

故維修領班簽結該等維修工作。該維修領班表示，並非所有維修工作進行時都有

在現場，然有先備妥相關零件、工具、手冊等，領工有在現場指導，完工後，該

維修領班有前往現場檢查，看有無裝妥，開氣、送氣等功能測試時有在場。 

以安裝止回閥的工作項目而言，安裝前已協助借出磅表，並印出手冊，以及

告知維修員管夾要上的磅數，完工後該維修領班亦有詢問是否有如實上應有的磅

數。基本上是相信維修員有能力且會如實上應有的磅數，而磅數的選擇是依據

A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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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夾安裝時，過程中會檢查管夾外扣環的螺帽是否堪用，沒問題後，將螺帽

鎖緊，接著會用膠榔頭四周敲一敲，主要是確保不是只有螺桿處上緊，而是整個

圓周都有上緊，上完磅表後，會用膠榔頭四周再敲一次，然後再上磅表，一般過

程中是會以膠榔頭敲兩次。膠榔頭選擇是視工作區域而定，通常航電修護不需要

使用太大的膠榔頭，沒有特定要求一定要用哪種膠榔頭。 

該維修領班表示本次拆件與裝件都是同一組人，以這次任務來說，自飛機上

拆下的零件，最後裝回 B-18716 機前，零件的品質應是拆下後，目視檢查沒問題

後就可以使用。一般而言負責裝件的單位，裝件前要做目視檢查。 

1.18.1.7 場站修護部門主管訪談摘要 

該員為修護工廠場站修護部隸屬之部門主管，主要負責有關航電與空調系統

方面的專業維修。 

民國 102 年 8 月 13 日上午聯管通知該部門主管 B-18716 有狀況，該機當時為

線上營運的飛機，該部門主管到現場時發現空調管脫落，由於線上維修單位無人

力處理，所以交由該組負責維修，脫落的原因由總工程師部負責調查，總工程師

部指示需要維修或更換的部分，該組則負責指派人員將受損部分進行更換。 

該部門主管指派部門之維修領班派員前來支援，初步須先瞭解料件損壞的狀

況，並進行拆除。有些料件並無損壞，包括止回閥，然由於工程師要瞭解空調管

脫落原因，故指示仍將止回閥更換，其他包括 flange 以及空調管等亦要更換。後

來經查庫存後發現包括：空調管、止回閥、管夾、flange 等皆無新件，所以決定

拆 B-18721 之料件進行更換。 

有關 flange 部分，該件不易拆下，自 B-18716 拆下時發現拆下過程中會造成

flange 變形、損傷的情況。當下除請維修人員繼續找新件外，該部門主管亦請同

仁轉交該 flange 至結構維護組負責鉗工的單位，請其嘗試能否能將外型回復原

狀，如果處理後可裝上就用，不行就只能等待新件。結構維護組送回後，該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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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認為狀況還可以接受，所以請領班拿去試裝。後來領班回報止回閥可以裝的

上 flange，於是該部門主管有請領班特別注意後續的功能測試是否正常，確認有

無發生漏氣的情況。 

該部門主管表示知道結構維護組的維修有其能量限制，而當時並未查閱維修

能力冊，以確認結構維護組有無能力修復拆下的 flange，亦未細想 flange 是系統

件或結構件。當時是請結構維護組嘗試恢復其外型，而非正式申請修復，處理完

後再試試看能否使用。 

結構維護組交付 flange 予該部門主管後，該部門主管有目視檢查外形，該部

門主管記憶中送去結構維護組前，凸緣處表面有些變形與損傷，細節部分不太記

得，亦非此方面之專業，但看似不很嚴重，或許可以嘗試復原，flange 送回來後，

看起來外形狀態有比較好。 

該機是線上營運的飛機，多少都有壓力，但可否返回線上營運係依維修進度

決定，營運單位並未指定該機返回營運的時間。 

航機故障需要更換零組件時，依程序先去庫房查料，若補給部短期內無法取

得料件，則補給部會啟動拆件程序，建立拆件需求後提供給需求單位，需求單位

確認後回傳，補給部收到後會評估與選擇至哪架飛機拆件，然後將文件傳送給場

站修護部，由經理確認文件齊備核准後發工，拆件時間交由管制長評估，確定後

由場站維修部執行拆件，並標記件號、序號及位置等，再將料件與資料交由補給

部負責品質確認。 

1.18.1.8 結構維護組部門主管訪談摘要 

該員為負責修理 3 號空調機空調管機身耦合處 flange 之單位主管。有關該具

3號空調機空調管耦合處 flange之接收過程及可否修理，該部門主管表示：該 flange

係由專業維護組組長轉交結構維護組維修領班，並未發工，經檢視 flange 僅稍有

變形及表面不平滑，因而只是交待鈑金將凸緣整平順而已，並未加以修理，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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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發工，也查無修理依據。 

該部門主管表示：以該 flange 之材料及外型，其可能為結構件；是否有能量

會先查能量冊，當能量冊未列時，則以件號查詢公司是否有該料件之修理能量，

經查華航能量冊及以料件號查詢，公司修理能量均未包含該項料件。 

1.18.1.9 結構維護組維修領班訪談摘要 

該員為負責修理 3 號空調機空調管機身耦合處 flange 之執行者。調查小組詢

問該維修領班有關 3 號空調機空調管機身耦合處 flange 之修理過程，該維修領班

表示：該 flange 由場站修護部門主管轉交，接到時 flange 外觀有變形，有一處凹

陷，該主管請維修領班將凸緣整平順，無發工亦無修理依據，修理時是依鈑金一

般工法，將一根圓鐵棒固定墊在凹陷處，以膠榔頭將凸緣之變形及凹陷整平順。 

1.18.2 航空器維護作業指導文件 

華航依據民航法規Ｏ七－Ｏ二Ａ 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第一百四十一條

訂定 GMM，報請民航局備查後實施。GMM 是維修人員執行維護工作時之指導文

件，內容應包括維護各類航空器之一般性政策、規定及標準。 

依據 GMM，華航人員應依製造廠維修手冊或相關之持續適航文件執行維護

工作，針對有規定扭力值之螺帽，但未說明於締緊螺帽後是否點滑動標漆之作法，

依華航回覆，相關做法並未於該公司一階品質文件中陳敘，其一階品質文件係指

該公司對應各國民航監理機關相關規定之文件手冊，相關滑動標漆之規定屬於技

術實作要求。本次事故中脫落之 3 號空調機空調管，與機身耦合處之管夾外扣環

依規定應使用料號為 MS21044C4 之固定螺帽，該機實際使用料號為

BACN10JC4CM 之代用件；華航 GMM 規範維護工作需使用合格之航材，亦同時

規範可使用製造廠核可（Parts Manufacture Approval, 以下簡稱 PMA）使用之代用

件，上述料號 BACN10JC4CM 之螺帽經波音確認，為料號 MS21044C4 螺帽之代

用件，可用於前述外扣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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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管夾於安裝前，維修員必須先將最內層兩片金屬半環及一只金屬圈套

上，再將一只橡皮密封墊套至定位，然後裝上外扣環上緊固定螺帽（如圖 1.18-1

所示）；有關橡皮密封墊之特性，及其對外扣環固定螺帽扭力值之影響，GMM 並

無相關指導內容或依據供維修人員參考。 

 

 

 

 

 

 

 

 

圖 1.18-1 管夾安裝圖 

有關與 3 號空調機空調管與機身耦合處內空調管進氣口之維修，華航表示該

空調管進氣口（華航受訪者稱之為 flange）之修理未在其維修能量表內， AMM

及組件維修手冊（Component Maintenance Manual, 以下簡稱 CMM）亦無維修該

物件相關依據，該空調管及其它類似CMM器材之修理，係參考波音文件編號BAC 

5001-12，做為管路成型及整直（Forming and Straightening of Ducts）的指導文件

。 

1.18.3 附件修理及技術支援程序 

華航為確保飛機或發動機附件修理、翻修之修護品質，適時提供場站修護部

及停機線修護部技術性支援，因而訂定：附件修理及翻修作業程序（文件編號

QP08MB132，版期為民國 100 年 8 月 15 日第 07 版）及總工程師部技術支援作業

程序（文件編號 QP08ME171，版期為民國 101 年 5 月 9 日第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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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件修理及翻修作業程序，當飛機或發動機有待修附件時，須由主修工場

確認有無能量，若有能量則執行接收檢查，並於接收表格記錄接收檢查之狀況；

主修工場確認該項修理是否有須配合執行之相關工程指令（EO），並列印發工單

及由工程師準備之工作單後，交由主修工場之領班安排維修。 

依總工程師部技術支援作業程序，若主修工場無修理能量，或無相關修護文

件可供修理待修附件時，則由總工程師部洽原製造廠協助解決，並視情況發佈工

程指令。 

1.18.4 拆換件處理作業 

華航為迅速、經濟、有效處理自飛機上拆下之機件，因而訂定：執行修護工

作拆換機件處理作業程序（文件編號 QP10ML008，版期為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

第 06 版）。 

依該作業程序，當維修員執行飛機零件檢試或故障修理，發現缺點無法在飛

機上改正，必須自飛機拆下該零件於工廠內執行缺點改正時，其負責拆卸之修護

工作人員，必須目視檢查拆下之零件，是否有銹蝕、磨損、破裂、變形及潤滑不

良等情況，然後視零件檢查狀況填掛可用識別掛籤或待修品掛籤或報廢品掛籤，

並須依掛籤類別存放於適當之器材架上；修護人員填寫各類掛籤時，應將件號、

名稱、序號、數量、日期及拆自飛機編號或發動機序號、位置以及拆卸理由等項

目查明詳實填寫，並在拆卸理由欄內簽署。 

1.18.5 AMM 管夾上磅程序及華航維修人員執行狀況 

摘錄華航提供之波音 747-400 型 AMM（版期為民國 102 年 7 月 15 日 Rev. 78）

第 20 章標準實作篇（CHAPTER 20 STANDARD PRACTICE）第 20-51-01 節：THE 

RECOMMENDED TIGHTENING PROCEDURE IS AS FOLLOWS: (中譯：依下列建

議步驟上磅。)  

1. APPLY THE INSTALLATION TORQUE AS GIVEN IN THE TABLE.(中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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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表與各型管夾相應之磅數上磅。) 

2. HIT THE ENTIRE CIRCUMFERENCE OF THE CLAMP LIGHTLY WITH A 
WOOD, LEATHER, OR SOFT PLASTIC MALLET.(中譯：以木質、皮革或軟

質橡膠榔頭輕力敲擊管夾一整圈。) 

3. DO STEPS 1 AND 2 UNTIL THE TORQUE WILL STAY CONSTANT.(中譯：施

行前項 1,2 步驟至磅數穩定11為止。)  

專案調查小組於民國 102 年 9 月 9 日至華航棚廠，觀察與事故同型 B747 型

貨機執行空調管路之止回閥檢查；華航維修員將 3 號空調機空調管自與機身加壓

艙耦合處拆除，檢查止回閥後將前述空調管安裝回原位置，經詢問維修員，確定

已將空調管管夾外扣環固定螺帽完成上磅程序後，專案調查小組人員在場觀察該

維修員僅重複 1 次震擊上磅，不足以均衡管夾上磅後緊度不均之效果，為確認上

磅情形，以膠榔頭震擊管夾外扣環周圍，再請維修員以同一扭力磅錶檢查固定螺

帽磅數，該維修員發現固定螺帽締緊磅數不足有可被持續轉緊現象，經維修員將

固定螺帽上緊至設定之 65 吋磅，專案調查小組人員再次以相同膠榔頭震擊管夾外

扣環周圍，固定螺帽又可再被上緊至 65 吋磅；此一震擊、再上緊至 65 吋磅之程

序共持續執行至第 18 次，固定螺帽才無可被轉緊現象存在，重新上緊固定螺帽共

轉動達 3.5 圈。 

本會於民國 103 年 3 月 6 日電郵波音，詢問前述步驟 2「以木質、皮革或軟

質橡膠榔頭輕力敲擊管夾」程序中輕敲之定義，獲波音回覆：敲擊管夾目的在於

使扣環完全扣緊於相接合管路之凸緣上，使空調氣體不致洩漏，使用「lightly」

用意在於以榔頭敲擊管夾時不會敲擊過重而損壞管夾。波音於民國 102 年 11 月更

新 747-400 型機 AMM，於第 20 章標準實作篇中，波音已將管夾上磅之建議程序

刪除。 

1.18.6 國際標準大氣壓力表 

                                              

11 即於扣環周圍再施以敲擊後亦不致改變扭矩值之緊度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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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標準大氣壓力表（International Standard Atmosphere, 以下簡稱 ISA）為國

際通用之大氣模式，該表定義壓力、溫度、密度與高度之變化關係，圖 1.18-2 係

摘錄 Talay. T.A 所作，於 1975 年出版之「Introduction to the Aerodynamics of Flight

」。 

 

 

 

 

 

 

 

 

 

 

 

 

圖 1.18-2 國際標準大氣壓力表 

 

 

 

 

 



飛航事故調查報告 

44 

 

 

 

 

 

 

 

 

本頁空白 

 



第二章 分 析 

45 

第二章 分 析 

2.1 概述 

該機於事故發生前一個月內之每日檢查、飛行前檢查及過境檢查均無異常登

錄，該機受影響之適航指令、維修困難報告、延遲改正缺點紀錄均依規定時限執

行管制。該航班飛航組員之飛航資格均符合現行民航法規規定。 

本次事故因該機 3 號空調機空調管脫落，導致航機艙壓異常，駕駛員緊急下

降及返降桃園機場；以下各節將依：內空調管進氣口變形、AMM 管夾上磅程序

及空調管路脫落扣環之負載，逐一討論空調管脫落原因；另針對空調管路檢驗結

果，分析空調管路潛在脫落部位及零件；同時對華航空調管進氣口維修相關作業

及飛機機件拆換處理作業，討論華航之管制及作法。 

2.2 空調管脫落原因 

2.2.1 內空調管進氣口修理變形 

依據結構維護組維修領班訪談摘要，該領班修理內空調管進氣口時是依鈑金

一般工法，以一根圓鐵棒做為支撐固定，將內空調管進氣口套在圓鐵棒上，使用

膠榔頭將變形之凸緣修整平順；本會認為該零件非華航修理能量項目，且該修理

工法在無參考標準或規範狀況下，以膠榔頭敲打整形凸緣上、下部位時，易造成

修理部位之凸緣上、下圓管材料向外凸起，使凸緣原先如圖 1.16-5(b)所示之凸起

呈現如圖 1.16-5(a)所示之平坦幾何形狀，導致修妥裝機後，降低管夾扣住內空調

管進氣口凸緣緊度。 

依據結構維護組部門主管訪談摘要，華航能量冊所列修理能量項目未包含內

空調管進氣口；在該項料件有疑似變形、損壞狀況時，應以換新件方式執行更換，

而非在無修理依據下，由維修人員僅以鈑金一般工法，將內空調管進氣口之凸緣

修整平順後裝機；在線上營運飛機有缺件狀況，且於短時間無法籌獲時，應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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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部門向波音尋求協助，請波音提供修理該內空調管進氣口之相關規範，供維修

人員修理參考。 

2.2.2 AMM 管夾上磅程序 

依據 1.18.2 節，華航 GMM 規定維修人員在執行飛機或附件維修時，必需依

據原製造廠家製訂之維修手冊或持續適航文件所述之方法、技術及實作執行維修

工作。維修人員執行管夾固定螺帽安裝及上磅時，應參考 AMM 標準實作篇第

20-51-01 節建議之程序。以下分別就維修人員執行管夾安裝程序上磅，以及 AMM

管夾上磅震擊程序討論。 

2.2.2.1 維修人員執行管夾安裝程序 

依據 1.18.5 節 AMM 管夾上磅程序：1.依前表與各型管夾相應之磅數上磅，

2.以木質、皮革或軟質橡膠榔頭輕力敲擊管夾一整圈，3.施行前項 1、2 步驟至磅

數穩定為止。其中程序 3 所謂之「施行前項 1、2 步驟至磅數穩定為止」，即因程

序 1、2 完成安裝管夾外扣環後，必須以榔頭敲擊外扣環周圍，均衡鬆緊不均之部

位，然後再以磅錶檢查原已上緊之固定螺帽磅數，是否有磅數不足之狀況，並視

需要將固定螺帽再上緊至穩定磅數；上述程序必須重覆施作，至敲擊外扣環後固

定螺帽在穩定磅數下無可被轉緊現象存在，如此方為完成安裝。 

依據場站修護部維修員訪談摘要，該維修員安裝管夾外扣環時，有稍微先用

手帶一下螺帽，鎖上去後再用工具帶，有使用重量約 1 磅之膠榔頭於管夾外扣環

周圍 4 個點敲一下後再上磅。上磅過程中，感覺轉緊以後，有用膠榔頭對稱輕輕

敲管夾外扣環後再上磅，然後再做一次，總共以膠榔頭敲了兩次，第二次敲後螺

帽可再上磅鎖緊一點點。以上內容顯示，於本次事故前，該場站修護部維修員執

行該機 3 號空調機空調管安裝時，雖參考 AMM 管夾上磅程序施作，惟未能執行

多次重覆上磅程序。該員於固定螺帽上磅過程以膠榔頭敲擊外扣環後上磅兩輪，

又執行一次步驟 1 及步驟 2 至 65 吋磅扭矩值，未持續以膠榔頭敲擊，直至確認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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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值保持穩定為止，因而可能造成管夾外扣環安裝緊度未達應有之穩定扭矩值。 

飛機維修手冊第 20 章「標準實作」為飛機維修新手初進航空公司必須熟悉之

維修文件之一，內容係維修人員執行飛機維修工作時相關之基本知識、技術及安

全指引，其內容並非針對特定機型，目的在於提供維修人員通用性的工作指引。

依據 1.6.5.1 節註腳 6，本事件航機所裝用之管夾固定螺帽標準扭矩值雖未列於

AMM 第 20 章「標準實作」適用之件號中，但有列於 AMM 第 21 章「空調系」

之相關安裝程序；維修人員仍可參考 AMM「標準實作」相關程序，對管夾執行

上磅、輕敲、再次上磅的重覆性步驟，以免管夾外扣環緊度未達應有之穩定扭矩

值。 

2.2.2.2 AMM 管夾上磅震擊程序 

依據地面機械員訪談摘要，該地面機械員於民國 98 年 8 月 9 日完成止回閥檢

查後回裝管夾，先用手將固定螺帽帶緊，磅錶設定 65 吋磅，上到設定的磅數後，

使用約 10 公分寬、3 至 4 公分直徑、重量約 2 磅之膠榔頭由下往上輕敲管夾周圍，

敲擊時膠榔頭距管夾距離約 10 公分；敲擊再上磅到 65 吋磅的扭力，如此重複敲

擊上磅直到固定螺帽不再轉動，磅數達到穩定時，再重複拉磅 3 次，每次都要聽

到磅錶達磅之喀咑聲方停止。 

觀察止回閥拆檢及裝復之事件及時間如下，自民國 92 年 12 月 13 日新機接

收，至民國 98 年 8 月 24 日該機第一次 4C 定檢止回閥拆檢後裝復為止，共歷經

約 6 年時間，其間與內空調管進氣口接合之止回閥並無脫落紀錄。自民國 98 年 8

月 24 日止回閥拆檢後裝復，至民國 102 年 8 月 13 日自與內空調管進氣口接合處

脫落為止，共經歷約 4 年時間，離下次 4C 定檢還有 2 年時間即告脫落。 

本會認為該地面機械員之管夾上磅程序正確，但為何只經歷了 4 年時間，距

下次 4C 定檢還有 2 年的時間即造成空調管脫落，因 AMM 管夾上磅程序建議「

輕敲（hit lightly）」，且未述明榔頭尺寸及重量，未量化敲擊力度之適當範圍，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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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輕敲管壁之施作說明；如此，華航維修人員對敲擊工具尺寸重量之選擇，以及

敲擊力度之輕重各有不同認知及感受，有可能產生不同的標準並導致不同的結

果，該地面機械員以一 2 磅之膠榔頭，相距 10 公分距離，以及小的力量，且又由

下往上施力（減弱了榔頭的重力效應）於管夾之上，對一 9.25 吋且又有厚重橡皮

密封墊夾心的 4 層大管夾而言，無法有效達到震擊目地，以致管夾上磅緊度未達

穩定磅數。 

2.2.3 空調管路脫落扣環之負載 

依據 1.6.5.1 節，3 號空調機送出之加壓空氣經空調歧管、外空調管、止回閥，

再通過內空調管進氣口後送至前貨艙內；外空調管總長約 78.7 吋，靠近加壓艙處

呈現彎折，水平方向長度約 66.2 吋，重量約 10.6 磅，如圖 1.6-5 所示，外空調管

彎折段無支撐設計。 

依附錄八有限元素分析結果，應力較高區域發生在內空調管進氣口的位置，

最高約 7,500 psi 在沿機身方向之凸緣處附近，此應力並未超過 5052-O 鋁合金之

降伏強度 9,500 psi，不致使內空調管進氣口產生塑性變形；當加壓之空調氣體流

過空調管路時，流體壓力係施加負載於外空調管，作用於空調管路之負載對固定

於機身結構上之扣環而言，相當於外空調管承受一順時針力矩，因此外空調管有

順時針方向旋轉的趨勢；因內空調管進氣口與止回閥係以管夾固定，且該管夾接

頭位於管路轉彎處，不似一般直線管路無前述順時針力矩存在，其係於彎頭處又

無支撐桿之設計來分擔前述順時針力矩之額外負荷，或以固定螺絲接頭之設計以

防止脫落，在 3 號空調機正常供氣時，在此順時針力矩作用下，內空調管進氣口

凸緣與管夾接合處之負荷增加。 

本會詢問波音 AMM 管夾上磅程序中「輕敲（hit lightly）」之定義，波音回

覆：敲擊管夾目的在於使扣環扣緊於相接合管路之凸緣上，使空調氣體不致洩漏；

本會認為輕敲管夾無法均衡管夾周圍緊度，在內空調管進氣口有變形存在，或管

夾周圍緊度未達應有之穩定扭矩值時，使管夾無法扣緊內空調管進氣口凸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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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夾緊度不足以承擔該順時針扭矩狀況下，將有可能導致空調機管路自止回閥與

機身加壓艙接合處脫落。本會詢問波音此一順時針力矩於該型扣環設計時是否考

量其負荷在內，是否會導致空調管路脫落，請波音從設計觀點提供意見，是否止

回閥有必要加裝支撐桿，以防止空調管路脫落，波音僅回覆空調管路脫落並非因

設計瑕疵所造成。 

2.2.4 小結 

波音事故前之 AMM 第 20-51-01 節步驟 2 管夾上磅震擊建議程序無輕敲管壁

之施作說明，使維修人員未能達到有效震擊管夾目的；維修員未完整參照步驟 3

內容於管夾上磅僅執行 2 次震擊，未持續重複震擊上磅，以致管夾週圓緊度可能

未達穩定磅數。波音於事故後更新 AMM，將標準實作篇中有關管夾上磅建議程

序刪除，刪除該程序雖非針對本次事故，然將會使維修人員於執行管夾上磅工作

時，遭遇無上磅程序可供參考之狀況；本會函詢波音有關 AMM 步驟 2 輕敲上磅

程序之問題，其回復該管夾僅係防止管內空氣洩漏，故僅須輕敲即可。如此該管

夾之週圓緊度將更無法掌握，因而 AMM 刪除管夾上磅建議程序將有可能增大空

調管路脫落之風險。 

內空調管進氣口被拆下修理後，凸緣部位圓管材料向外凸起，使凸緣原先之

凸起呈現平坦形狀，導致修妥裝機後，管夾無法扣住內空調管進氣口凸緣。AMM

管夾上磅震擊程序無輕敲管壁之施作說明，致使管夾外扣環緊度可能未達應有之

穩定扭矩值，使管夾無法扣緊內空調管進氣口凸緣，在航機飛航運作及空調機開

啟使用狀況下，管夾緊度不足以承擔流體壓力作用於空調管路之順時針扭矩及機

身震動的交互影響，導致空調機管路自止回閥與機身加壓艙接合處脫落，前貨艙

內部空調氣體自機身開口處持續洩漏，導致發生艙壓高度過高警告。 

2.3 華航維修品質文件之遵循 

2.3.1 附件修理及翻修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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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1.18.3 節「附件修理及翻修作業程序」，當飛機或發動機有待修附件時，

須由主修工場確認有無能量，若有能量則執行接收檢查，並於接收表格記錄接收

檢查之狀況；主修工場確認該項修理是否有須配合執行之相關工程指令，並列印

發工單及由工程師準備之工作單後，交由主修工場之領班安排維修。 

依據場站修護部維修領班訪談摘要，「目視檢查 flange 之凸緣部分區塊有掉

漆、失圓的現象，有告訴其部門主管此發現；當其部門主管將 flange 交還給該維

修領班時，告知試試看可否裝上，該維修領班裝回去後有向其部門主管回覆可以

裝的上去」。執行飛機維修作業時，維修領班除負責維修員之派工與排程外，倘遇

維修衍生相關問題，如本案拆下的 flange 因無備用新件可供更換，因而須先確認

該 flange 是否可送修，以及公司內部是否有修理該附件之能量；以維修領班職責

言，當無法確認公司是否有修理該附件能量時，需向其部門主管反映，協調工程

師協助解決。以上顯示該維修領班對 flange 凸緣部分區塊有掉漆、失圓之處置，

未能依「附件修理及翻修作業程序」向上反映，協調相關部門協助解決。 

依據場站修護部門主管訪談摘要，「當時並未查閱維修能力冊，以確認工廠有

無能力修復拆下的 flange，當時是請工廠嘗試恢復其外型，而非正式申請修復，

處理完後再試試看能否使用」。飛機維修作業中，維修部門主管應督導該部門各維

修班，依職責及排程完成相關維修或飛機故障排除。以上顯示該部門主管未依「

附件修理及翻修作業程序」處理 flange 凸緣部分區塊有掉漆、失圓之狀況。 

依據結構維護組部門主管訪談摘要，「該 flange 係由專業維護組組長轉交領班

修理，並未發工」。結構維護組係依據各機型能量冊執行結構及附件之修理，依據

1.16.3 空調管路檢驗資料顯示，該 flange 部分區域呈現鈑金修理痕跡，顯示結構

維護組領班未依「附件修理及翻修作業程序」即接收 flange 執行修理。 

綜上述，維修人員未遵循「附件修理及翻修作業程序」執行零件接收檢查，

亦未確認華航是否具備內空調管進氣口修理能量，可能增加飛機附件修護不符修

護品質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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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技術支援作業程序 

依總工程師部「技術支援作業程序」，若主修工場無修理能量，或無相關修護

文件可供修理待修附件時，由總工程師部洽原製造廠協助解決，並視情況發佈工

程指令。 

依據場站修護部門主管訪談摘要，「當時並未查閱維修能力冊，以確認工廠有

無能力修復拆下的 flange，當時是請工廠嘗試恢復其外型，而非正式申請修復，

處理完後再試試看能否使用」。在有維修困難時，部門主管除應橫向協調其他部門

協助外，在缺件且待修件無修理能量時，更應遵程序循管道洽原製造廠協助解決

。該部門主管在無相關修護文件可供評估待修附件狀況下，未遵循「技術支援作

業程序」協調總工程師部洽原製造廠，因而無法適時獲得技術性支援，未能解決

維修工場無飛機相關附件修理能量之問題。 

2.3.3 拆換機件處理作業程序 

依據 1.18.4 節拆換件處理作業程序，自飛機拆下零件於工廠內執行缺改時，

其負責拆卸之修護工作人員，必須目視檢查拆下之零件，是否有銹蝕、磨損、破

裂、變形及潤滑不良等情況，然後視零件檢查狀況填掛可用識別掛籤或待修品掛

籤或報廢品掛籤。 

依據場站修護部門主管訪談摘要，「經查庫存後發現 flange 無新件，所以決定

拆 B-18721 之料件進行更換」；「記憶中送去結構維護組前，凸緣處表面有些變形

與損傷，但看似不很嚴重，或許可以嘗試復原」；「請同仁轉交該 flange 至負責鉗

工的單位，請其嘗試能否能將外型回復原狀，如果處理後可裝上就用，不行就申

請新件」。依據結構維護組部門主管訪談摘要，「專業維護組轉交該 flange 並未發

工，檢視 flange 僅稍有變形及表面不平滑，因而只是交待鈑金將凸緣整平順而已，

並未加以修理，因而未發工」。訪談摘要顯示，因 flange 無庫存，負責主修之場站

修護組決定以拆換件方式處理。自場站修護組從飛機拆下 flange，到 flange 被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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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至結構維護組修理，維修人員均未對該項零件填掛掛籤，未遵循「拆換機件處

理作業程序」對自飛機拆下之零件填掛掛籤，可能於後續零件倉儲或轉運送過程

中，增加被誤用之風險。 

航材掛籤為航空公司飛機器材、零件管理之一環，華航制定「執行修護工作

拆換機件處理作業程序」，其中相關掛籤之程序及做法，係用以規範停機線各修護

單位可有效管制自飛機拆下之機件，據以辨識零件來源，區分不可用件或可用件，

以及待修件後續送修之依據；場站修護部門主管未能督導維修員，依拆換件處理

作業程序管制自飛機拆下之機件；結構維護組領班接收其他部門轉修機件時，亦

未質疑送來之待修件無管制掛籤，在庫房缺件及完工時程壓力下未及時回報管理

階層，以致該 flange 之維修未回歸「拆換機件處理作業程序」之管制機制，缺乏

可能誤用非妥善零件之風險意識及警覺。 

2.4 艙壓異常資料顯示 

2.4.1 止回閥第一次脫落無艙壓異常資料顯示之原因 

依據 1.6.4.1 節事故前維修紀錄檢視，該機於民國 102 年 8 月 13 日執行管路

溫度感測器更換，發現 3 號空調機內空調管發生塌陷。依據 1.11.2 節，本會向華

航索取該機於民國 102 年 8 月 13 日維修前 SSFDR 記錄之飛航資料，該 SSFDR

包含該機自 8 月 10 日至 8 月 13 日凌晨之 7 個航班飛航參數資料，皆無艙壓異常

及艙壓高度過高警告作動紀錄。 

該次執行管路溫度感測器更換，其空調管路脫落狀況與本次事故（民國 102

年 9 月 8 日）類似，都有自止回閥與內空調管接合處脫離狀況發生，唯獨不同的

是內空調管有塌陷狀況；當時航機未發生艙壓異常事件，圖 1.6-3 顯示內空調管

呈現向機外方向塌陷之狀況，可能是因為塌陷變形的內空調管管壁堵塞住了管

口，限制艙壓空氣的漏洩，故未發生艙壓異常狀況。 

2.4.2 事故前艙壓異常資料出現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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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1.6.6 節波音 B747-400 型機整合顯示系統之設計，當航機艙壓高度到達

約 8,500 呎時，Upper EICAS DU 左下方之客艙壓力資料中之白色艙壓高度數值會

轉為琥珀色，當飛機艙壓高度到達約 10,000 呎時，艙壓高度值會由琥珀色轉為紅

色且會出現警告音響；若 Upper EICAS DU 未顯示艙壓資料值，則當艙壓高度到

達約 8,500 呎時，琥珀色艙壓高度值會自動彈出。事故後專案調查小組使用該事

故機執行地面測試結果，該機客艙壓力相關之警告顯示符合上述設計之標準。 

依據 FDR 資料，於 0349:41 時至 0349:45 時之間該機艙壓高度到達 8,500 呎

。飛航組員表示於 0351:56 時警告音響出現前，Upper EICAS DU 均未顯示出任何

異常訊息，飛航組員之敘述與波音設計及事故後測試結果不符，但無其他客觀證

據可以支持駕駛員訪談時所表示，發現艙壓異常前無 Upper EICAS DU 相關訊息

出現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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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論 

本章中依據調查期間所蒐集之事實資料以及綜合分析，總結以下三類之調查

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及「其他調查發

現」。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已經顯示或幾乎可以確定為與本次事故發生有關之重要因

素。其中包括：不安全作為、不安全狀況或造成本次事故之安全缺失等。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涉及飛航安全之風險因素，包括未直接導致本次事故發生之

不安全作為、不安全條件及組織與整體性之安全缺失等，以及雖與本次事故無直

接關連但對促進飛安有益之事項。 

其他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具有促進飛航安全、解決爭議或澄清疑慮之作用者。其中

部分調查發現為大眾所關切，且見於國際調查報告之標準格式中，以作為資料分

享、安全警示、教育及改善飛航安全之用。 

3.1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內空調管進氣口被拆下修理後，凸緣部位圓管材料向外凸起，使凸緣原先之凸

起呈現平坦形狀，導致修妥裝機後，管夾無法扣住內空調管進氣口凸緣。（1.6.4.1, 

1.16.3, 2.2.1, 2.2.4） 

2. 飛機維修手冊管夾上磅震擊程序無輕敲管壁之施作說明，致使管夾外扣環緊度

可能未達應有之穩定扭矩值，使管夾無法扣緊內空調管進氣口凸緣，在航機飛

航運作及空調機開啟使用狀況下，管夾緊度不足以承擔流體壓力作用於空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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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之順時針扭矩及機身震動的交互影響，導致空調機管路自止回閥與機身加壓

艙接合處脫落，前貨艙內部空調氣體自機身開口處持續洩漏，導致發生艙壓高

度過高警告。（1.16.5, 1.18.5, 2.2.2, 2.2.3, 2.2.4, 附錄八） 

3.2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維修人員未遵循「附件修理及翻修作業程序」執行零件接收檢查，亦未確認華

航是否具備內空調管進氣口修理能量，可能增加飛機附件修護不符修護品質之

風險。（1.18.1.6, 1.18.1.7, 1.18.1.8, 1.18.3, 2.3.1） 

2. 維修工場缺乏飛機內空調管進氣口修理能量，維修人員亦未遵循「技術支援作

業程序」協調總工程師部洽原製造廠，因而無法適時獲得技術性支援。（1.18.1.7, 

1.18.3, 2.3.2） 

3. 維修人員未遵循「拆換機件處理作業程序」對自飛機拆下之零件填掛掛籤，增

加零件被誤用之風險。（1.18.4, 2.3.3） 

4. 飛機維修手冊刪除管夾上磅建議程序將有可能增大空調管路脫落之風險。

（1.18.5, 2.2.4） 

3.3 其它發現 

1. 該機於事故發生前一個月內之每日檢查、飛行前檢查及過境檢查均無異常登

錄，該機受影響之適航指令、維修困難報告、延遲改正缺點紀錄均依規定時限

執行管制。（1.6.4.1, 2.1） 

2. 內空調管進氣口材質符合原廠材料規範。（1.16.3, 1.16.4, 附錄七） 

3. 該機於民國 102 年 8 月 13 日發生與本次事故類似之空調管路脫落事件，但當時

並未發生艙壓異常狀況，可能係因塌陷變形的內空調管管壁堵塞住了管口，限

制艙壓空氣的漏洩，故未發生艙壓異常狀況。（1.6.4.1, 1.11.2,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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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飛航組員訪談時表示艙壓警告音響出現前，上發動機指示及組員警示系統顯示

單元均未顯示出任何異常訊息，飛航組員之敘述與波音設計及事故後測試結果

不符，但無其他客觀證據可以支持駕駛員所表示，發現艙壓異常前無上發動機

指示及組員警示系統顯示單元相關訊息之說法。（1.6.6, 1.11.2, 1.16.2, 1.18.1.1,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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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飛安改善建議 

4.1 改善建議 

4.1.1 致波音飛機公司 

1. 重新檢討 3 號空調機管路之設計，以防止管路自止回閥與內空調管進氣口接合處

脫落。（ASC-ASR-14-10-001） 

2. 747-400 型飛機維修手冊應明訂管夾上磅程序，包括輕敲管壁之施作說明、榔頭

之材質、尺寸、重量及施力範圍，以利維修人員確實做好上磅工作。

（ASC-ASR-14-10-002） 

4.2 已完成或進行中之改善措施 

4.2.1 中華航空公司 

華航分別於民國 102 年 12 月 12 日、民國 103 年 3 月 17 日及民國 103 年 5 月

2 日以電子郵件告知，於事故後採行之改善措施及教育宣導摘要如下： 

1. 針對 B-18716 機發布工作單共五份，更換該機艙壓控制器，以及對管路脫開區域

執行重複性檢查，均已完成。 

2. 針對 744 貨機機隊發布工程指令共兩份，執行全機隊一次性檢查，已完成。 

3. 維修人員案例宣導共實施 77 人次，工作交接及工作回報有關之飛安宣導共實施

76 人次，進行飛機維修手冊第 21 章有關空調管路拆除及安裝之在職訓練，先學

科後實作，實作訓練包括管夾固定螺帽上磅、使用木榔頭敲擊技巧及應注意事項

。 

4. 將 744 貨機機隊 3 號空調管區域，及前後貨艙之空調管止回閥檢查列入 C check

檢查項目。 

5. 完成場站修護部專業維護組所屬工作人員教育宣導，要求執行維修工作應確實填

寫維修紀錄，以及加強管路回裝前、後督導人員雙重檢查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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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完成場站修護部結構維護組對所屬工作人員教育宣導，要求確遵「技術支援作業

程序」執行維修支援工作。 

7. 完成場站修護部基層主管教育宣導，要求督導所屬確遵「附件修理及翻修作業程

理序」、「技術支援作業程序」以及「執行修護工作拆換機件處 作業程序」執行維

修工作；要求基層修護部門主管應具備高度狀況警覺及風險意識，與遵行相關作

業品質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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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空調管進氣口 

扣環 

止回閥 

9.25吋管夾 

外空調管

附錄八 空調管路動態有限元素分析 

以下導入有限元素分析技術，模擬 21 psig 的加壓空氣流入空調管路，解算空

調管路各部位受力狀況，以供後續進行失效分析。有限元素分析步驟依序為：1.

建構空調管路各元件模型；2.運用有限元素分析技術，設定流體空間邊界條件，計

算流體空間表面之壓力分佈；3.運用有限元素分析技術，將前一步驟所得流體空間

表面壓力分佈結果，設定為空調管路各元件之邊界條件，計算空調管路之應力分佈

狀況；最後依解算出之應力分佈，求解空調管路各部位受力狀況。 

1. 模型建構 

空調管路模型包含：外空調管、止回閥、內空調管進氣口、管夾及扣環等元件，

經量測相關尺寸數據後，完成模型建構如圖附錄 8-1 所示。 

 

 

 

 

 

 

 

 

 

圖附錄 8-1 空調管路組合結構圖 

2. 流體分析 

使用 ANSYS CFX 流體分析工具，首先匯入空調管路模型，計算流體流經模型

內部之空間，其次設定包括入口（inlet）、出口（outlet）及牆面（wall）等流體空

間之邊界條件，然後進行求解計算；圖附錄 8-2 為流體空間表面之壓力分佈圖，因

流體空間表面緊臨空調管路內部壁面，因而圖附錄 8-2 可視為空調管路內部壁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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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條件圖。 

 

 

 

 

 

 

 

 

圖附錄 8-2 流體空間表面之壓力分佈 

3. 應力分析 

使用 ANSYS 有限元素分析工具，首先匯入空調管路模型，之後設定邊界條件，

包括：扣環及內空調管進氣口上方 16 個螺栓孔將整個空調管路固定，空調管路流

體壓力係施加負載於整個空調管路之內部壁面，外空調管重量僅 10.6 磅，與流體

作用力（千磅）相比可忽略不計；然後進行求解計算，求得空調管路之應力分佈如

圖附錄 8-3 所示。 

 

 

 

 

 

 

 

圖附錄 8-3 空調管路之應力分佈 

依據圖 1.6-7，止回閥上、下緣各有一只管夾固定，由圖附錄 8-3 可見，相較

於止回閥下緣與外空調管相接部位，止回閥上緣與內空調管進氣口相接處有較大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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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頭方向

力分佈；內空調管進氣口附近之應力分佈如圖附錄 8-4 所示，最高應力約為 7,500 

psi，位於內空調管進氣口附近沿機身方向之凸緣處，如圖附錄 8-4 中以黃色標示之

區域。 

 

 

 

 

 

 

 

圖附錄 8-4 內空調管進氣口之壓力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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